
平成  年度包括外部監査結果報告    意見

監査対象 
   

項目
指摘 
意見

主 内容
 改善 状況
 意見 受   考 方 対応状況

措置等対
応状況 
区分

所管課 部局
報告
書

   

 債権番号
    

  市税収
入及 国
民健康保
険税 係
 未収債
権   
 

  県税事務所等  
情報交換内容及 納税
者 実態調査 国税徴
収法第   条  活用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執行停止案件 中  本人 死亡  相続人    場合 該当  案件     地方税法 根拠  固定資産税 都市計画税及 市県民税
 執行停止       案件      滞納者死亡時点  県税事務所   執行停止 検討 情報 対   市 滞納処分執行停止決議
書 決裁 日付 約  月程差          
 県税事務所  情報交換 際 入手  個別滞納案件 執行停止等 情報 活用   収納課 執行停止 判断 実際   早 段階  適
時適切 実施           考   
 
 結果 
 市税等 滞納案件 執行停止処分   意思決定 際   既 得   県税事務所等 執行停止 係 情報     滞納者 実態調査
 国税徴収法第   条     正式 情報   確認  早期 滞納処分 執行停止 決議    要望   

 現状   他 市町村 関係機関等  得   情
報 活用           実態調査等    得
   情報 担当    以上 確認  執行停止等
 進行管理 徹底 図         併  課内 
 得   情報  即時対応 徹底 図       
  

措置等 
講  

収納課 財政部   

  執行停止 時期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市県民税等 滞納    個人 設立  法人 法人市民税 滞納案件     平成  年  月 不動産 差押     年間 分割納付 
誓約 行        
 本件     滞納者 国税 滞納         柏税務署 滞納処分   預金 差押  平成  年 月 行       情報 柏市収
納課 知     平成  年 実施  柏税務署 対   滞納者 実態調査     平成  年 月 柏市収納課 執行停止 行  即時欠損
扱         
     平成  年 月 松戸市  照会   固定資産税 滞納 係 参加差押解除 情報等 得    柏税務署 対   調査   時期
 実施      税務署 滞納処分 情報 得       滞納法人 預金 保有状況 把握           考     

 結果 
 法人市民税 滞納案件 含   他市 滞納情報 実態調査   収集   時期  同  国税 滞納情報等    税務署 対   併 
 実態調査        実施          適時適切 国税滞納 情報等 収集      早期 執行停止 行       催告 
繰 返 等 滞納管理     回避           考   

 現状   他 市町村 関係機関等  得   情
報 活用           実態調査等    得
   情報 担当    以上 確認  執行停止等
 進行管理 徹底 図         併  課内 
 得   情報  即時対応 徹底 図       
  

措置等 
講  

収納課 財政部   

  事実上 分納 対
  牽制及 徴収 猶
予制度 検討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強制徴収公債権 分納 認    自体    法律上禁止            履行期限 延長  特約等 係 規定類似 分納 認
  根拠規定 存在   以上 強制徴収公債権    分納 認       履行期限 延長  特約等 係 規定 要件以上 厳格 要
件審査 必要 考     
 強制徴収公債権   市税及 国民健康保険税 履行期限 延長 認  法令上 根拠      勘案    履行期限 延長 明確 意
思決定   現在 実務   同一債権    安易 複数回 分割納付 誓約 繰 返    正当性 根拠 問      事例 存在 
     適正 牽制 仕組  整備      点  問題    考     
 事実上 分納 行 場合 実務的対応   履行延期 特約等 類  意思決定   段階 行   関    分納 誓約 取 交 際 事
後的 履行延期 特約等 部長等   決裁   行   際    分納誓約 効力 発  旨  条件付  分納誓約     等 現実
的      考     

 結果 
 国税 行政判例      契約   延納 許       判例 存在   昭和  年 月 日最高裁判所第 小法廷判決    判例 踏 
    事実上 分納 実務以外  地方税 徴収 猶予 制度      実務上 検討     要望   

 平成  年 月 監査対象部署全部署 協議 行  
本件     複数部署 関係  意見      
今後関係各課 検討 調整 行 対応 決定    

検討中 収納課 財政部   

  不納欠損処理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平成  年度 消滅時効 完成   不納欠損処理 行  事例 中  債務者  間 交渉記録     平成  年度中 債務者  返済 
申 出      拘     後 消滅時効 完成     理由 不納欠損処理 行    事例 存在   
 収納課     債務者   債務 承認      債務承認書等 書類 存在   限  時効 中断事由   認           
       口頭  返済 申 出      一定 交渉記録 充実       債務 承認    認    時効 中断効 生   

 結果 
 消滅時効 完成 理由 不納欠損処理 行 際   債務者  交渉履歴   口頭   債務承認 有無 確認  上  消滅時効 完成 
    否  判断           実務上 整理 要望   
    債務承認書等 債務者作成 書面  債務承認 客観的 証拠   有用      債務者  交渉時 債務者  口頭 債務承認
    場合   債務者 対  債務承認書 提出 求    要望        債務承認書 作成 至   場合   交渉記録 債務者
   返済 申 出 際 債務 承認   旨 確認 記録   残    実務 行     要望   

 平成  年 月 監査対象部署全部署 協議 行  
本件     複数部署 関係  意見      
今後関係各課 検討 調整 行 対応 決定    

検討中 収納課 財政部   

  相続人 対  請
求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債務者 死亡  場合  債務者 相続人 相続         債務者 死亡  直後 相続人調査 実施    一部 相続人  間
   交渉 行  交渉 困難    時点  相続人調査 行  相続人 特定   完了           相続人 確定  債務者 
死亡   年以上経過    事案     

 結果 
 債務者 死亡  場合   速   相続人調査 行  相続人 確定   上  各相続人 対  請求    要望   

 平成  年 月 監査対象部署全部署 協議 行  
本件     複数部署 関係  意見      
今後関係各課 検討 調整 行 対応 決定    

検討中 収納課 財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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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査対象 
   

項目
指摘 
意見

主 内容
 改善 状況
 意見 受   考 方 対応状況

措置等対
応状況 
区分

所管課 部局
報告
書

   

 債権番
号     
  国民健
康保険料
及 後期
高齢者医
療保険料
 係 未
収債権 
   

  事実上 分納 対
  牽制及 徴収 猶
予制度 検討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強制徴収公債権 分納 認    自体    法律上禁止            履行期限 延長  特約等 係 規定類似 分納 認
  根拠規定 存在   以上 強制徴収公債権    分納 認       履行期限 延長  特約等 係 規定 要件以上 厳格 要
件審査 必要 考     
 強制徴収公債権   国民健康保険料等 履行期限 延長 認  法令上 根拠      勘案    履行期限 延長 明確 意思決定
   現在 実務   同一債権    安易 複数回 分割納付 誓約 繰 返    正当性 根拠 問      事例 存在     
 適正 牽制 仕組  整備      点  問題    考     
 事実上 分納 行 場合 実務的対応   履行延期 特約等 類  意思決定   段階 行   関    分納 誓約 取 交 際 事
後的 履行延期 特約等 部長等   決裁   行   際    分納誓約 効力 発  旨  条件付  分納誓約     等 現実
的      考     

 結果 
 国税 行政判例      契約   延納 許       判例 存在   昭和  年 月 日最高裁判所第 小法廷判決    判例 踏 
    事実上 分納 実務以外  国民健康保険料等 徴収 猶予 制度      実務上 検討     要望   

 平成  年 月 監査対象部署全部署 協議 行  
本件     複数部署 関係  意見      
今後関係各課 検討 調整 行  対応 決定    

検討中 保険年金課
市民生
活部

  

  長期分納案件 管
理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収納 滞納整理       市民生活部保険年金課 平成  年 月     分納期間 原則 年以内       得  理由   場合   
年以内  完納 前提   納付計画      考 方 示      
     多数 滞納案件 対応    保険年金課  当該       対応     滞納整理業務 現実 存在     超長期 分納
案件 対   適切 対応           整備       
    長期分納案件 背景    過去 不動産 差押    換価       少額  分割納付 行    得  案件 見受     

 結果 
 年超 分納計画 案件 少     一方 収納 滞納整理       事実上  年 超  分納計画 滞納債権 係 滞納整理事務 進 
方    記載         実務経験 踏   超長期 分納債権 関  実務研修 実施  事実上 長期分納      対処   
      関       継承    要望   
   過去 不動産 差押    少額  分納 行      再度滞納 発生    案件      適切 執行停止 地方税法第  条  
第 項  判断  差押不動産 解除  進     検討    要望          差押財産 価値評価    調査 必要    併
    調査    体制整備 可能          検討    要望   

 収納 滞納整理        年 超  分納計画
 滞納債権 係 滞納整理事務 進 方 記載  必
要    考      
 長期分納 不動産 差押     案件      
担保不動産 債権現在額 照会     文書 作成
検討      
 債権現在額 照会文書 作成  次第 抵当権者等
 文書送付    
 財産価値 調査      債権管理課及 収納課
 指導 受    判断    考      

措置等 
講  

保険年金課
市民生
活部

  

  差押後継続中  
  新規滞納債権 不
納欠損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管理対象債権    最 古 発生年度 債権 対応  債務者 交渉記録 分析      平成  年 月現在 本料          円 滞納債
務 負  債務者   平成 年    分納誓約 繰 返    間 分納分 滞納 新規保険料 滞納 並行  発生        本人 
健康状態 極  悪  生活保護 検討 過去 行     平成  年 月  債務者 対  収納課 債権 即時消滅 判断    保険年金
課 差押債権     執行機関       旨 記載         差押債権    執行又 解除       国民健康保険料 平成  
年 平成  年 及 後期高齢者医療保険料 平成  年   年  平成  年 月 不納欠損処分 行     

 結果 
不納欠損処分 行 際   過去 実施  財産 差押     財産価値 調査  換価    執行停止 判断   差押 解除 行   
適切 判断 行   要望   

 新規滞納債権 消滅時効 到来  前  過去 実
施  差押財産価値 調査 行        換価価
値    参加差押   時効中断 行  換価価値
     差押 解除 行  上 執行停止 行  
  
    財産価値 調査      債権管理課及 
収納課 指導 受    判断    考      

措置等 
講  

保険年金課
市民生
活部

  

  不納欠損処理 収
納      反映処
理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現在 不納欠損処分           月末 不納欠損処分 対象   候補 債権 国保滞納管理          出力   月 保険
年金課職員 滞納整理担当  件   債権放棄案件               峻別   
      作業 経  債権放棄 不納欠損処分 行 対象債権 確定   月    国保滞納管理     不納欠損処分対象債権 処理
 行         収納管理      自動的  反映   仕組                 出張所  収納管理      確認 
      不納欠損処分対象債権 係 滞納者 当該債権 納付 行  場合 出張所    不納欠損処分 対象   国保滞納管理  
   反映  債権      収納     可能性 高  

 結果 
 不納欠損処分対象債権 係 債務者 納付 対   現在  月   対応   後 出納整理期間  対応 合理性        次   
 改善案 検討     要望   
ⅰ 国保滞納管理     反映  不納欠損処分対象債権 処理状況 収納管理      同時 反映               改造
等 可能性 検討     
ⅱ 不納欠損処分       現在 年間 回   消滅時効 期間 経過  月 不納欠損処分 意思決定 行  併  国保滞納管理  
  等 反映      
ⅲ     改造等 行        直近 状況 中   不納欠損処分対象債権 係 債務者 納付    場合  過納金    扱 
 統一          現在 出納整理期間  処理方法 統一     

 平成  年 月 監査対象部署全部署 協議 行  
本件     複数部署 関係  意見      
今後関係各課 検討 調整 行  対応 決定    

検討中 保険年金課
市民生
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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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査対象 
   

項目
指摘 
意見

主 内容
 改善 状況
 意見 受   考 方 対応状況

措置等対
応状況 
区分

所管課 部局
報告
書

   

 債権番
号     
  国民健
康保険料
及 後期
高齢者医
療保険料
 係 未
収債権 
   

          収
納業務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保険年金課   窓口及 入力業務並         運営業務 事業者 委託     委託業務 中        収納業務    
    運営業務等     公権力 行使 当    業務  範囲        業務等 規定      一方  事業者 作成     
      公権力 行使 事実上当  運用                 点 懸念    
 受託事業者 仮  国民健康保険料等 滞納債権    催告    交渉   当該債権 事実上取 立    又  当該年度 国民健康
保険料等 月次徴収       債権 督促及 催告業務 実施     行為  弁護士法第  条 定  弁護士等   者 法律事務等
 禁止 違反  可能性    

 結果 
 受託事業者 行        運営業務等 中  事業者 準備  現在       沿  収納業務等 行 際   弁護士法第  条 
規定 非弁護士 法律事務等 取扱禁止  反   範囲  行為       所管課  事業者 指示  文書 中 明記     要望 
     受託者 業務実施 際   準備    業務      見直    過程  法令等 遵守 関  意識啓発 適切 行  実際
 行    事業者 業務 中 非弁護士 法律事務等 取扱禁止 該当  業務 滞納者 対  実施       日報及 年報 記載
事項 閲覧 業務実施状況 調査等   検証     要望   

 仕様書  公権力 行使 当    業務 行    
 明記      
 業務実施 際    公権力 行使 当  業務 
行       点 加  公権力 行使 当    
業務      弁護士法第  条 抵触  可能性 
  業務 催告 納付相談等  行       旨 
毎月実施    事業者  定例会    指導及 
確認 徹底         定例会  事業者  月
報      業務実施状況 報告        

措置等 
講  

保険年金課
市民生
活部

  

 債権番
号     
  介護保
険第 号被
保険者保
険料 普通
徴収  係
 未収債
権   
 

  介護保険制度  
意識啓発活動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高齢者 介護 家族 介護 基本     考 方    要介護認定 受     場合  要介護認定 受  者 死亡  未納 保険料
 残    場合等     給付 負担 対価関係 存在   場合   対価    介護保険給付 受給  関係      介護保険料
 納付意識 低  介護保険料 不払  発生    状況    

 結果 
 介護保険第 号被保険者保険料 普通徴収  係 未収債権 発生抑制     介護保険制度                 等 掲載 
 等 市民 無理解 解消  納付意識 啓発  取組  継続    要望   

   歳 誕生月 合   介護保険被保険者証 送
付  際  介護保険制度    説明 掲載  冊
子 同封         毎年 介護保険料納入通知
書 介護保険料決定通知書発送 際         
同封      次年度          内容  制
度      紙面 割     調整  予定   

検討中
高齢者支援課
 監査実施時 
介護保険課 

保健福
祉部

  

  臨戸催告 強化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臨戸催告等 自宅  訪問   催告  個別 事案    資産 保全 目的   重要 視点    文書   催告   債務者 納付
意識 高  効果      業務 有効性 実施 担保  意味    件数 頻度 増     求       考   

 結果 
 収入未済額 収納率向上      臨戸催告   積極的 実施    要望   

 平成  年 月 監査対象部署全部署 協議 行  
本件     複数部署 関係  意見      
今後関係各課 検討 調整 行  対応 決定    

検討中
高齢者支援課
 監査実施時 
介護保険課 

保健福
祉部

  

  連帯納付義務者 
対  賦課 徴収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介護保険  国 市町村等   公費    被保険者 納  保険料 財源   運営      介護保険制度 財源確保 国民負担 公
正性 図    重要性 勘案    主  納付義務者 納付   場合   連帯納付義務者   世帯主及 配偶者 対  賦課 徴収 
確実 実施  必要    

 結果 
 連帯納付義務 根拠法令等                 等 掲載  等 市民 無理解 解消  納付意識 啓発  取組  実施 
 連帯納付義務者   世帯主 対  賦課 徴収 強化    要望   

 平成  年 月 監査対象部署全部署 協議 行  
本件     複数部署 関係  意見      
今後関係各課 検討 調整 行  対応 決定    

検討中
高齢者支援課
 監査実施時 
介護保険課 

保健福
祉部

  

  相続人 対  賦
課 徴収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市所管課   存命 滞納者  滞納整理 中心 実施         原則   相続人  賦課 徴収 実施      
 相続人 対  賦課 徴収  特段 合理的 事情   場合 除  債務者 死亡     知  場合   死亡 事実 確認      
 速   相続人等 調査 行  相続人等 対  相続 意思 確認 行 等 適時適切 相続人  賦課 徴収 実施  必要    

 結果 
 相続人 納付義務                 等 掲載  等 相続人 納付意識 啓発  取組  実施  相続人 対  賦課 徴
収 強化    要望   

 平成  年 月 監査対象部署全部署 協議 行  
本件     複数部署 関係  意見      
今後関係各課 検討 調整 行  対応 決定    

検討中
高齢者支援課
 監査実施時 
介護保険課 

保健福
祉部

  

 



平成  年度包括外部監査結果報告    意見

監査対象 
   

項目
指摘 
意見

主 内容
 改善 状況
 意見 受   考 方 対応状況

措置等対
応状況 
区分

所管課 部局
報告
書

   

 債権番
号     
  介護保
険第 号被
保険者保
険料 普通
徴収  係
 未収債
権   
 

  事実上 分納 対
  牽制及 徴収 猶
予制度 検討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強制徴収公債権 分納 認    自体    法律上禁止            履行期限 延長  特約等 係 規定類似 分納 認
  根拠規定 存在   以上 強制徴収公債権    分納 認       履行期限 延長  特約等 係 規定 要件以上 厳格 要
件審査 必要 考     
 強制徴収公債権   介護保険第 号被保険者保険料 普通徴収  履行期限 延長 認  法令上 根拠      勘案    履行期限
 延長 明確 意思決定   現在 実務   同一債権    安易 複数回 分割納付 誓約 繰 返    正当性 根拠 問    
  事例 存在      適正 牽制 仕組  整備      点  問題    考     
 事実上 分納 行 場合 実務的対応   履行延期 特約等 類  意思決定   段階 行   関    分納 誓約 取 交 際 事
後的 履行延期 特約等 部長等   決裁   行   際    分納誓約 効力 発  旨  条件付  分納誓約     等 現実
的      考     

 結果 
 国税 行政判例      契約   延納 許       判例 存在   昭和  年 月 日最高裁判所第 小法廷判決    判例 踏 
    事実上 分納 実務以外  介護保険第 号被保険者保険料 普通徴収  徴収 猶予 制度      実務上 検討     要望 
  

 平成  年 月 監査対象部署全部署 協議 行  
本件     複数部署 関係  意見      
今後関係各課 検討 調整 行  対応 決定    

検討中
高齢者支援課
 監査実施時 
介護保険課 

保健福
祉部

  

  保険料未納者 対
  給付制限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介護保険  国 市町村等   公費    被保険者 納  保険料 財源   運営      保険給付 制限   滞納者   他 
被保険者  間 公正性 図    重要性 勘案     年以上 滞納 発生  場合   支払方法 変更 措置   年  月以上 滞納 
発生  場合   支払 一時停止 措置 実施  必要    

 結果 
 保険料未納者 対  給付制限      滞納 対  一定 効果    財産調査 迅速 滞納整理    体制 整備  介護保険料
 納付     資力       納付   滞納者 対   給付制限措置 適用  等 法令 趣旨 則  運用       仕組   
  検討    要望   

  年以上 滞納  年  月以上 滞納 措置   
   近隣市 状況 調査  次年度以降 実施 向
  整備     検討    

検討中
高齢者支援課
 監査実施時 
介護保険課 

保健福
祉部

  

  資力 見極  財産
調査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財産調査 通  資力 有無 見極     可能      結果 資力 乏   判断   者   保険料 徴収猶予 減免等 徴収緩和
措置 講     可能    一方 徴収緩和措置 要件 満    者 資力    判断      財産調査 結果 以後 納付交渉 
活     可能    業務 効果的 実施 担保  意味   財産調査 適時適切 実施  必要    

 結果 
 財産調査 積極的 行    結果 活   限   資源 資力   滞納者   徴収 注力     要望   

 財産調査  高額滞納者 対   実施済   平成
  年  月以降  対象者 条件 拡大  高額滞納
者以外 者   資産 年金 給与 預貯金    保
有     思   者 対   調査 実施    
運用      整備 実施    

検討中
高齢者支援課
 監査実施時 
介護保険課 

保健福
祉部

  

  法的措置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財産調査 結果 徴収緩和措置 要件 満    者 資力    判断      業務 効果的 実施 担保  意味   財産調査 結
果 以後 納付交渉 活  必要    

 結果 
 所得段階 高 被保険者 対    財産 差 押   含  徴収 強化     通   引 続  将来 滞納発生 予防    要望 
  

 財産調査後 納付交渉 差押  高額滞納者 対 
  実施済   平成  年  月以降  対象者 条
件 拡大  高額滞納者以外 者   資産 年金 給
与 預貯金    保有     思   者 対   
財産調査 実施      納付交渉 差押 実施 
   運用      整備 実施    

検討中
高齢者支援課
 監査実施時 
介護保険課 

保健福
祉部

  

  時効中断 不納欠
損処理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資産 確認   者 保険料段階区分  相当 資産 有     推測   者  提出 受  分納誓約 対  時効中断措置等 執  
   消滅時効 成立  場合  適切 債権管理 行      認          後 安易 納付見込     判断       分
納計画書 基   確実 徴収  必要    

 結果 
 一度 分納誓約等   納付 意思 確認           安易 債権 消滅          債権回収 努  不納欠損処理 実施
  場合   改  財産調査 実施  仕組  構築    要望   

 平成  年  月以降 分納計画    定期的 納
付状況 確認  遅延  者  催告     運用 
     整備 実施    不納欠損処理時 財産
調査      調査 対象条件 検討 可能 範囲
 実施    

検討中
高齢者支援課
 監査実施時 
介護保険課 

保健福
祉部

  

 債権番
号     
  保育料
 係 未
収債権 
   

  債権 性格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柏市      国 他市等 同様 公立保育所 通常保育料     児童福祉法第  条第 項 私立保育所 通常保育料     子 
 子育 支援法附則第 条第 項 規定 根拠   通常保育料債権     強制徴収公債権    認識     
     平成  年 月 日法律第  号   改正後 児童福祉法 下   公立保育所 通常保育料     強制徴収公債権        
        解釈 基  記述 存在     
 今後 仮 公立保育所 通常保育料     非強制徴収公債権       解釈 判例   示   場合 現状 強制徴収 前提   
催告手続 実施         債権管理上     組織目的 阻害  要因  存在   

 結果 
 所管課及 債権管理室      仮 公立保育所 通常保育料    強制徴収        場合      債権回収 対  深刻 
支障 行政 対  信頼性等  悪影響                債権回収 実務 及  具体的 影響 分析  課題 洗 出    
   要望   

 公立保育所 通常保育料      国 内閣府  
強制徴収可能 債権      示      
 当市     国 考  合         対応
 行     今後仮  非強制徴収債権    場合
  催告 担当課    行  滞納処分 代  訴
訟手続  債権管理課主導 行    

措置等 
講   

保育運営課
債権管理室

   部
財政部

  

 



平成  年度包括外部監査結果報告    意見

監査対象 
   

項目
指摘 
意見

主 内容
 改善 状況
 意見 受   考 方 対応状況

措置等対
応状況 
区分

所管課 部局
報告
書

   

 債権番
号     
  保育料
 係 未
収債権 
   

  滞納整理台帳 記
録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平成  年 月末時点 滞納債権一覧      抽出  滞納整理台帳 閲覧  結果 滞納整理台帳  記録 不十分    考    案
件     当該案件  平成  年度 私立保育所保育料 未収債権     平成  年 月  日以降 記録 存在      
 所管課       案件 所管課管理     財産状況 調査等 債権管理室 依頼                     結果 含 
  毎年度 債権 翌年度繰越時点      滞納整理台帳 財産状況調査等 進捗状況   他 進展 有無 含   記録 残    
行政 実務    求         考   

 結果 
 滞納整理台帳 債権管理上 極  重要 記録    所管課    適時適切 記録 行    事務 効果的効率的 執行 阻害    
         認識  適時適切 記録 実施 徹底    要望   

  差押  含  滞納処分 関        作成
  処分 関  不備      改  周知     
   毎年度全  滞納者     対応状況 確認
  経年   財産取得 有無等 係 確認方法  
  別 手段 存在    検討  適切 記録  
   努    
 

措置等 
講  

保育運営課
債権管理室

   部
財政部

  

  保育料滞納者 対
  不利 取扱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柏市 保育料滞納者 係 所得区分別 滞納債権一覧   低所得水準 滞納 集中           自己中心的 理由  納付   
  事例 少    存在  公平性 観点  悪質 滞納 牽制  必要性 高    考   
 柏市   保育料滞納者 対   在園児 転園希望    利用調整又   兄弟姉妹 利用調整 際  調整点数      点 減点 
行     利用調整   基準点数 調整点数 合計 高 順 入園又 転園 決定 行     利用申込  定員 上回 場合 保育料
 滞納者 不利    
       保育料滞納者 対  利用調整 不利 取扱  他都市  一般的 行       基準点数 他 調整点数 滞納   減点
点数              柏市     特 滞納者 対  不利 扱    目立            
    保育料滞納者 対  延長保育 制限 行    地方公共団体     柏市       取扱  行      

 結果 
 現在実施    滞納者 対  不利 取扱       定期的 効果 検証       他都市 事例等 参考   等 今後 継続  
効果的       内容   方 研究     要望   
          存在 保護者 目      効果的 開示        牽制効果 期待   悪質 保育料滞納 発生 一定程度防止
  機能      考       不利 取扱  内容 効果的 開示   方 併  研究     要望   

 保育料滞納者 対  保育園等 利用調整上 不利
 取扱            検討又 変更 行  
     今後 利用調整会議    検討 行   
 
    延長保育 制限  保育園等 児童福祉施設
       実施  考        滞納者 対
    法 定    財産差押 等 滞納処分 実
施          
 自己中心的 理由  納付   事例 対    保
育園等 申込 時 同意         最 抑止力
   財産差押     対処       

措置等 
講   

保育運営課    部   

 債権番
号     
  路上喫
煙過料 普
通徴収  
係 未収
債権  
  

  平日深夜及 休日
       実施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徴収又 収納業務 地方自治法   私人 委託           過料処分 伴   業務    委託 可能    考     
 市   平成  年  月 日  柏市客引 行為等禁止等条例 全面施行   平成  年  月 日  業務委託  警備員   柏駅周辺 特定
地区     夕方  深夜 警備 実施      柏市客引 行為等禁止等条例 基  業務委託契約 路上等喫煙 過料処分 対象外 
 指導 注意  追加     可能     現状 指導員           時間帯       可能    

 結果 
 柏市客引 行為等禁止等条例 基  警備業務 路上等喫煙防止       同時 実施      防災安全課 検討    要望   

 防災安全課 業務委託     警備員     防
災安全課  協議 踏   現行 契約 運用   
  路上等喫煙 対  注意 指導 行      

措置等 
講  

環境    
課

環境部    

  他 所管課及 団
体  協働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環境    課  路上喫煙防止 目的   柏駅周辺       実施     平日早朝 深夜 休日       課題       一
方 防災安全課 地域健康   課等 他 所管課     防犯 受動喫煙対策    目的 異   取組 行      

 結果 
 柏駅周辺    活動    防災安全課 受動喫煙対策     保健所地域健康   課等 他 所管課 協議  中長期的 目標 共有
    市内 環境美化 推進 歩行者 安全確保 図    目的    短期的  合意       一    協働範囲 広    戦術
的        作成   順次施策 実現     要望   

 当課所管   捨 事業       柏市  捨 
等防止条例    明確 根拠 基   取 組  行
       
 健康増進課    受動喫煙対策      現状
明確 根拠   条例等        柏市 医師
会    代表等 参加 受動喫煙対策    協議 
       子会議  当課 参加  中長期的 目標
 策定 目指  協議      

検討中
環境    
課

環境部    

 債権番
号     
  生活保
護費返還
金債権 
係 未収
債権  
  

  相続人 対  賦
課 徴収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市所管課   相続人 当  者 住所 把握      債務者 被保護者  死亡  場合   相続人  賦課 徴収 実施      
 相続人 対  賦課 徴収  特段 合理的 事情   場合 除  債務者 死亡     知  場合   死亡 事実 確認      
 速   相続人等 調査 行  相続人等 対  相続 意思 確認 行 等 適時適切 相続人  賦課 徴収 実施  必要    

 結果 
 生活保護事務   発生  生活保護費返還金債権      生活保護特有 事情 加味  上  相続人 対  公平 賦課 徴収 可能
            則  課内研修 実施        準拠  運用 徹底     要望   

 平成  年 月 監査対象部署全部署 協議 行  
本件     複数部署 関係  意見      
今後関係各課 検討 調整 行  対応 決定    

検討中 生活支援課
保健福
祉部

   

 



平成  年度包括外部監査結果報告    意見

監査対象 
   

項目
指摘 
意見

主 内容
 改善 状況
 意見 受   考 方 対応状況

措置等対
応状況 
区分

所管課 部局
報告
書

   

 債権番
号     
  生活保
護費返還
金債権 
係 未収
債権  
  

  履行
延期 特
約等  
  

  事実上 
分納 対 
 牽制及 
徴収 猶予
制度 検討
     平
成  年 月分
以降 法第
  条 基  
返還金等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強制徴収公債権 分納 認    自体    法律上禁止            履行期限 延長  特約等 係 規定類似 分納 認
  根拠規定 存在   以上 強制徴収公債権    分納 認       履行期限 延長  特約等 係 規定 要件以上 厳格 要
件審査 必要 考     
 強制徴収公債権   平成  年 月分以降 生活保護法第  条 係 生活保護費返還金債権 以下  法第  条 基  返還金等       
履行期限 延長 認  法令上 根拠      勘案    履行期限 延長 明確 意思決定   現在 実務   同一債権    安
易 複数回 分割納付 誓約 繰 返    正当性 根拠 問      事例 存在      適正 牽制 仕組  整備      
点  問題    考     
 事実上 分納 行 場合 実務的対応   履行延期 特約等 類  意思決定   段階 行   関    分納 誓約 取 交 際 事
後的 履行延期 特約等 部長等   決裁   行   際    分納誓約 効力 発  旨  条件付  分納誓約     等 現実
的      考      
    生活保護制度 目的   法第  条 基  返還金等      生活保護特有 事情 加味  上    慎重 対応      
 
 結果 
 国税 行政判例   契約   延納 許       判例 存在   昭和  年 月 日最高裁判所第 小法廷判決    判例 踏    
 事実上 分納 実務以外  徴収 猶予      実務上 検討  必要      考   

 平成  年 月 監査対象部署全部署 協議 行  
本件     複数部署 関係  意見      
今後関係各課 検討 調整 行  対応 決定    検討中 生活支援課

保健福
祉部

   

  国税徴収法 例 
  徴収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平成  年 月分以降 生活保護法第  条 基  返還金等 該当      強制徴収公債権       裁判手続  経      強制徴
収 可能    納付交渉        場合 納付交渉         場合  国税徴収法 例   強制徴収  必要    

 結果 
 生活保護事務   発生  法第  条 基  返還金等      生活保護特有 事情 加味  上  財産調査 関        整備
  適切 債権管理 行       債権管理室 連携     簡易裁判所 利用  簡易 法的措置      生活支援課 対応     
 体制    行 等 国税徴収法 例   徴収     検討    要望   

 差 押  可能 財産 有     者 多  費用
対効果 薄    生活保護法第  条徴収金 徴収 
強制徴収   行  例 他自治体 殆   状況 
   適切 徴収業務 行    徴収 効果 高 
  等     強制徴収等 実施       交渉
   返還             粘 強 行   
    

検討中 生活支援課
保健福
祉部

   

  時効 管理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生活保護法第  条 基  返還金債権  被保護者 資力          保護    日 翌日   年間 消滅時効     法第  
条 基  返還金債権  不正受給 事実 市所管課等 知  日 翌日   年間 消滅時効     
 市所管課 債権管理 現状     表計算    管理     時効     弁済以外   時効 中断事由 管理       債権 
発生  日 弁済    日     遅 日 消滅時効 起算点   管理     
 時効 起算点 債権   異  上 中断事由 発生   時効 起算点 変更      時効 起算点等 時効中断措置等 実施状況 
   適時適切 把握  確実 記録  必要    

 結果 
 弁済以外 督促 債務承認等 時効 中断事由       生活保護          有効 活用  各債権 時効成立日 一覧 管理
      運用 改善    要望   

 平成  年 月 監査対象部署全部署 協議 行  
本件     複数部署 関係  意見      
今後関係各課 検討 調整 行  対応 決定    検討中 生活支援課

保健福
祉部

   

  督促 管理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生活保護費返還金債権 係 未収債権      過年度     債権管理 際 使用    表計算    計算式 破損       
弁済以外 時効 中断事由 正確 記録            不納欠損処理 行 場合  督促   時効中断 手続          
  消滅時効 起算点 督促状 到達日             
 督促   債権 消滅時効 対  時効中断 効力 認         資産 保全 目的   重要 視点      督促 時期等 時
効中断措置等 実施状況    確実 記録  必要    

 結果 
  生活保護          有効 活用  督促 時期 明瞭 記録  発送日 管理 確実 行  債権 回収 完了      記録 
確実 保存          要望   

 平成  年 月 監査対象部署全部署 協議 行  
本件     複数部署 関係  意見      
今後関係各課 検討 調整 行  対応 決定    検討中 生活支援課

保健福
祉部

   

  加算金 徴収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不正受給 行  金額 対  加算金      債務者 納税意識 高      不正 受給      知    必要    業務 有
効性及 効率性 担保  意味    仕組  構築     求         考      加算金 徴収  際  同 事案 適用 有
無 分      平等 原則 反  可能性    適用   場面 適用 怠  場合 行政裁量 逸脱    可能性    

 結果 
 生活保護事務   発生  生活保護費返還金債権      生活保護特有 事情 加味  上  不正受給 行  金額 対  加算金
 徴収       具体的 適用基準 明確 定  不正受給 対  抑止力 高    策 講    要望   

 加算金     事務取扱基準 設置  具体的 
適用基準 定     以後適切 運用  不正受給 
対  抑止力 高       

措置等 
講  

生活支援課
保健福
祉部

   

  不正受給 対  
罰則 適用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市所管課   不正受給    生活保護法第  条又 刑法上 詐欺罪等 該当     不正受給 手段 特 悪質    判断  場合
      診断会議    告発等 行  否  審査             過去 年以内 告発等   事実 認      
 告発等      債務者 納税意識 高      受給 特 悪質      知    必要    業務 有効性及 効率性 担保 
 意味    仕組  構築     求         考      告発等 行 際  同 事案 適用 有無 分      平等 原
則 反  可能性    適用   場面 適用 怠  場合 行政裁量 逸脱    可能性    

 結果 
 生活保護事務   発生  生活保護費返還金債権      生活保護特有 事情 加味  上  告発等 行  否        具体
的 適用基準 明確 定  不正受給 対  抑止力 高    策 講    要望   

 不正受給     告発等     事務取扱基準
 設定  具体的 告発等 基準 定     以後適
切 運用  不正受給 対  抑止力 高     
  

措置等 
講  

生活支援課
保健福
祉部

   

 



平成  年度包括外部監査結果報告    意見

監査対象 
   

項目
指摘 
意見

主 内容
 改善 状況
 意見 受   考 方 対応状況

措置等対
応状況 
区分

所管課 部局
報告
書

   

 債権番
号     
  生活支
援給付費
返還金債
権 係 
未収債権
    

  相続放棄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柏市   生活保護        支援 相談員 兼任     生活支援給付費返還金債権回収 実質的 回収窓口      
 個別 事案    相続 開始  場合  相続人  単純承認 限定承認 相続放棄            選択   権利    支援 相
談員  中国在留邦人等 悩    一緒 考  手助   役割 担         原債務者 死亡  時  相続制度 関  手続 説
明     望    
    債権者   柏市   相続放棄 限定承認 促 行為 背任   恐       制度 説明   行 点 留意  必要    

 結果 
 本債権      支援 相談員 実質的 回収窓口           支援 相談員  連携   一層強化       相続等 制度 手
続  対  理解不足 債務者    著  不利 結果         債権管理 関  研修等 行   要望   

 平成  年 月 監査対象部署全部署 協議 行  
本件     複数部署 関係  意見      
今後関係各課 検討 調整 行  対応 決定    検討中 生活支援課

保健福
祉部

   

  督促 管理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平成  年度    生活支援給付費返還金債権 係 未収債権 管理状況 調査      実質的 回収窓口 支援 相談員 担     
  理由    督促 事実 記録       
 督促   債権 消滅時効 対  時効中断 効力 認         資産 保全 目的   重要 視点      督促 時期 正確
 記録  必要    
    地方自治法施行令第   条   期限 指定  督促          規定        口頭  督促 有効    解     
     相談 支援員 督促状 持参  債務者 口頭 督促  方法  良  

 結果 
 督促  強制執行 前提条件       時効中断 効力 有   地方自治法第   条第 項      督促 時期 明瞭 記録    要
望   

 平成  年 月 監査対象部署全部署 協議 行  
本件     複数部署 関係  意見      
今後関係各課 検討 調整 行  対応 決定    検討中 生活支援課

保健福
祉部

   

  分納計画 履行状
況 管理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平成  年度    生活支援給付費返還金債権 係 未収債権 管理状況 調査      表計算    作成    中国返還金台帳   
 予定   回収              市所管課  分納計画 把握      
 分納計画 履行状況 管理      個別 事案    資産 保全 目的   重要 視点       債権 効率的 管理 担保  意
味    仕組  構築     求       考   

 結果 
 相談 支援員      市所管課    分納計画 把握  計画 対  納付実績等 履行状況 確認    要望   

 分納計画    支援員 債権担当及 課員 共有
     債権 予定       記録以外 管理
      記入       課員全員 履行状況 
確認     改善     

措置等 
講  

生活支援課
保健福
祉部

   

 債権番
号     
  過年度
戻入債権
 係 未
収債権 
   

  相続人 対  賦
課 徴収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市所管課   相続人 当  者 住所 把握      債務者 被保護者  死亡  場合   相続人  賦課 徴収 実施      
 相続人 対  賦課 徴収  特段 合理的 事情   場合 除  債務者 死亡     知  場合   死亡 事実 確認      
 速   相続人等 調査 行  相続人等 対  相続 意思 確認 行 等 適時適切 相続人  賦課 徴収 実施  必要    

 結果 
 生活保護事務   発生  過年度戻入債権      生活保護特有 事情 加味  上  相続人 対  公平 賦課 徴収 可能   
         則  課内研修 実施        準拠  運用 徹底     要望   

 平成  年 月 監査対象部署全部署 協議 行  
本件     複数部署 関係  意見      
今後関係各課 検討 調整 行  対応 決定    検討中 生活支援課

保健福
祉部

   

  時効 管理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過年度戻入債権  市所管課等 保護 廃止 変更決定 行  日 翌日   年間 消滅時効     
 市所管課 債権管理 現状     表計算    管理     時効     弁済以外   時効 中断事由 管理       債権 
発生  日 弁済    日     遅 日 消滅時効 起算点   管理     
 時効 起算点 債権   異  上 中断事由 発生   時効 起算点 変更      時効 起算点等 時効中断措置等 実施状況 
    適時適切 把握  確実 記録  必要    

 結果 
 弁済以外 督促 債務承認等 時効 中断事由       生活保護          有効 活用  各債権 時効成立日 一覧 管理
      運用 改善    要望   

 時効中断 日付    適切 管理 可能     
管理     項目 見直  時効 中断日 容易 
分    変更  改善     

措置等 
講  

生活支援課
保健福
祉部

   

  督促 管理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過年度戻入債権 係 未収債権      過年度     債権管理 際 使用    表計算    計算式 破損       弁済以
外 時効 中断事由 正確 記録            不納欠損処理 行 場合  督促   時効中断 手続            消滅
時効 起算点 督促状 到達日             
督促   債権 消滅時効 対  時効中断 効力 地方自治法第   条第 項  認         資産 保全 目的   重要 視点  
    督促 時期等 時効中断措置等 実施状況    確実 記録  必要    

 結果 
  生活保護          有効 活用  督促 時期 明瞭 記録  発送日 管理 確実 行  債権 回収 完了      記録 
確実 保存          要望   

 表計算   上及 生活保護    上     督
促状 発送日 分    項目 見直 及 入力 方
法    改善 行  時効中断措置 有無    
 適切 管理 可能      

措置等 
講  

生活支援課
保健福
祉部

   

 



平成  年度包括外部監査結果報告    意見

監査対象 
   

項目
指摘 
意見

主 内容
 改善 状況
 意見 受   考 方 対応状況

措置等対
応状況 
区分

所管課 部局
報告
書

   

 債権番
号     
     
   保
育料 係
 未収債
権   
 

  債権 性格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保育料未収債権     学童保育課       柏市立      条例    設置   公 施設 使用料   位置  
 非強制徴収公債権 認識     債権 消滅時効     地方自治法第   条第 項    年 捉     
     柏市       保育料 相当  学童保育料 係 未収債権      一般  私法上 契約    発生  私債権    
解   法理論 存在    時効期間      民法第   条第 項 規定     年   見解  民法第   条第 号 規定    年   
見解 存在   実際 他 自治体    扱  異   
           保育料      滞納者   年   消滅時効 主張   可能性    適時 時効中断 手続 行    債権 
回収 不能          

 結果 
 学童保育課            保育料    法的 不安定 状況      認識     仮 私債権   旨 司法判断 下   
場合     対応 可能    督促 債務承認等 時効中断措置 早期 実施  方針            
 今後  当該方針   具体化  上 担当職員 周知  滞納債権 少     年超放置            時効中断措置 実施状況 
              要望   

 債権管理課 協議 行  私債権     司法判断
 下   場合     対応 可能      対象
年度 債務者 対  督促 債務承認 強化  方向
 対応 検討    

検討中 学童保育課    部    

  催告手続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保育料 長期滞納者        抽出  滞納整理台帳 閲覧及 学童保育課並  債権管理室  質問 実施      
催告手続 十分     考    案件 発見        案件         必要 手続  異    全  共通   長期間放置
   前  所管課  債権管理室 積極的 情報 提供  連携        考   

 結果 
 滞納者 対  催告手続 十分 行    原因     生活困窮 状況    思   滞納者 対  過度 配慮  意識    所
管課担当者 債権回収 関  知見 決  十分          債権管理 専門部署   債権管理室  連携 十分     等 考 
    
 今後 債権管理室  連携 密        例   債権管理室主催 研修会 行    臨戸催告     債権管理室担当者 帯同 
 等 方法    債権管理室 蓄積     債権回収手続 知見 学童保育課 債権管理担当者 共有    要望   

 債権管理課主催 研修会 参加  担当職員 知
識 能力 向上 努       特殊案件    
  債権管理課 意見 交     対応      
 
 臨戸催告      平成  年 月 監査対象部署
全部署 協議 行  本件     複数部署 関係
  意見      全庁的 方針 今後関係各課 
検討 調整 行 対応 決定             
 担当課 個別 実施       

検討中 学童保育課    部    

  債務者 資力 関
  調査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履行延期 特約等   場合   本来    担保 提供      利息 付            無資力又    近 状態   場
合等 限  担保提供 利息徴収   履行期限 繰 上  免除              履行延期 審査     債務者 資力 十分
 調査 行 必要    
     監査対象期間     分納誓約書   財産 財務 状況 記載  欄 設        学童保育課   生活困窮 状況   
 思   債務者 対  配慮等  担当者    債務者 資力 調査 必   十分 行         

 結果 
 監査実施後  学童保育課     分納誓約書 受理  際   債務者 月 手取 収入 生活費 支出状況 他 債務 有無等 任意
 基 聞 取 調査             早急 事務 改善 図      
 今後  履行延期 申請 受  場合   債務者 対  収入 支出 状況 財産 債務 状況 裏付  資料 提出 促    徹底   
 要望   

 平成  年 月 監査対象部署全部署 協議 行  
本件     複数部署 関係  意見      
今後関係各課 検討 調整 行  対応 決定    

検討中 学童保育課    部    

 債権番
号     
  児童扶
養手当返
還金 係
 未収債
権   
 

  返還金発生 抑制
策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児童扶養手当返還金 滞納件数自体 決  多         件当   金額 多額         金額 大  債権     長期間
回収    傾向    
 受給者 事実婚 年金受給等    資格要件 喪失    拘   届出 遅延 失念等      事実 適時 把握          
 後 長期間    誤  手当 支給 続       遡  返還   金額 多額            児童扶養手当 受給者 生活困窮
 陥       多    一度 多額 返還金 請求   場合 返済困難 陥       当然 帰結    言   

 結果 
    福祉課  現在 定期支給前 住民票       情報 活用   受給資格者 住民票 異動等 確認  未届 場合  変更等 
届 提出 促  上  期限   手続   者     支給 差 止            取 組  実施        平成  年度  
    過年度 比較  返還金 発生 一定程度抑制     成功              引 続  他都市 事例 参考   等   
更  返還金抑制策    継続的 組織的 研究     要望   

 定期支給前 住民票      情報 活用  抑
制策 継続  取 組      引 続  更  抑制
策    研究       

措置等 
講  

   福祉課    部    

 



平成  年度包括外部監査結果報告    意見

監査対象 
   

項目
指摘 
意見

主 内容
 改善 状況
 意見 受   考 方 対応状況

措置等対
応状況 
区分

所管課 部局
報告
書

   

 債権番
号     
  児童扶
養手当返
還金 係
 未収債
権   
 

  不正利得 認定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事実婚認定 年金受給    資格要件 喪失     認識    故意 届 出    場合     後 児童扶養手当 不正利得  
   不正利得 場合   児童扶養手当法第  条 基  強制徴収 可能        返還金 不正利得      否  認定    
  債権管理上重要    考     
     所管課    不正利得         否  十分 検討 行      事実 不正利得 認定   事例 過去  件    

 結果 
 資格要件 喪失 届出 行          後 判明  場合     故意           裏付     容易     考   
      不正利得 認定 困難          不正利得         否  十分 検討 行      適当     不正利得 
        否  十分 検討 行     仕組    方 検討  構築    要望   
 例   児童扶養手当 受給申請書 現況届  資格要件 喪失事由 列挙  上  該当  状態     直  届 出 旨及 届 出 
    不正利得 認定   強制徴収 対象      異議 申 立   旨 誓約文 入  署名 取      等 考     

 平成  年 月 監査対象部署全部署 協議 行  
本件     複数部署 関係  意見      
今後関係各課 検討 調整 行  対応 決定    

検討中    福祉課    部    

  催告手続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児童扶養手当返還金 滞納者         抽出   滞納整理台帳 記録等 確認      催告手続 十分   案件 発見   
 
 滞納者 対  催告手続 十分 行    原因     生活困窮 状況    思   滞納者 対  過度 配慮  意識    所
管課担当者 債権回収 関  知見 決  十分          債権管理 専門部署   債権管理室  連携 十分      考  
   

 結果 
 今後 債権管理室  連携 密        例   債権管理室主催 座学 研修 行    臨戸催告     債権管理室担当者 帯
同  等 方法    債権管理室 蓄積     債権回収手続 知見    福祉課 債権管理担当者 共有     要望   

 債権管理課主催 研修会 参加  担当職員 知
識 能力 向上 努       特殊案件    
  債権管理課 意見 交     対応      
 

措置等 
講  

   福祉課    部    

  滞納整理台帳  
記録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滞納者個別記録票      滞納整理台帳 相当  資料  査閲等      一部 交渉記録 未記載 日付誤 等    債務者 交
渉    都度 適時 滞納整理台帳 記録       一定 時点  過去    交渉     記載  実務         推察  
  

 結果 
 滞納者 対  実施  催告手続 交渉 状況    台帳等 記録       柏市財務規則第  条第 項 求       債権管理上
非常 重要    法的手続 実施  際 遡  記録 整理     実務 適切     所管課    適時適切 催告等 事実 正確 
記録 行 必要      認識  徹底     要望   

 平成  年 月 監査対象部署全部署 協議 行  
本件     複数部署 関係  意見      
今後関係各課 検討 調整 行  対応 決定    

検討中    福祉課    部    

  徴収停止処分及 
不納欠損処分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児童扶養手当返還金      債務者 無資力 近 状況     拘   多額 債務 負    事例 少         回収可能性
 相当低  考    債権 少    存在   一方  児童扶養手当返還金         福祉課     徴収停止処分及 不納欠
損処分 必要性    特段検討          過去 徴収停止処分及 不納欠損処分 行   実績             
      資産 適時 帳簿  除外     事務 構築      点  事業 有効性 効率性及 財務報告 適正性 確保     
内部統制 有効 整備       言    得   

 結果 
 債権回収 向  措置 講     困難 事情   場合   所定 手続 踏      不納欠損処分 徴収停止処分 講     検
討    要望   

 平成  年 月 監査対象部署全部署 協議 行  
本件     複数部署 関係  意見      
今後関係各課 検討 調整 行  対応 決定    

検討中    福祉課    部    

 債権番
号     
  児童手
当返還金
及    
手当返還
金 係 
未収債権
    

  返還金発生 抑制
策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児童手当 支給  後    市   転出 事実 把握  場合 遡  返還請求       返還金 発生    転居後 居所 連絡先
 不明       連絡 取   等 理由 債権回収 思    進     可能性 高      児童手当返還金 係 未収債権 縮
減       転出 事実    限 早期  可能 限 手当 支給  前  発見  返還金 発生自体 抑制     肝要    言  
 

 結果 
    福祉課   現在 住民票 異動情報 活用  監護状況 確認 転入者等 二重支給防止    確認作業 行          
取 組  実施        平成  年度      過年度 比較  返還金 発生 一定程度抑制     成功             
引 続  他都市 事例 参考   等       返還金抑制策    継続的 組織的 研究     要望   

 住民票 異動情報 活用  抑制策 継続  取 
組      引 続  更  抑制策 研究     
  

措置等 
講  

   福祉課    部    

  不納欠損処分 係
 起案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平成  年度 児童手当及    手当 不納欠損処分 係 起案書類一式 査閲       起案書 表紙    添付書類  歳入不納欠損調
書  双方 同 査閲者 決裁者 押印       決裁印 重複     一方 歳入不納欠損調書  副市長 押印    歳入不納欠損
調書 押印 不完全          

 結果 
 不納欠損処分 正当性確保   事務 有効性 損    限      書類作成 押印事務 無駄 排除            他 債
権所管課    事務 参考     不納欠損処分     起案書 表紙    歳入不納欠損調書  位置   再度整理    要望   

 平成  年 月 監査対象部署全部署 協議 行  
本件     複数部署 関係  意見      
今後関係各課 検討 調整 行  対応 決定    

検討中    福祉課    部    

 



平成  年度包括外部監査結果報告    意見

監査対象 
   

項目
指摘 
意見

主 内容
 改善 状況
 意見 受   考 方 対応状況

措置等対
応状況 
区分

所管課 部局
報告
書

   

 債権番
号     
  一般廃
棄物  
尿 処理手
数料 係
 未収債
権   
 

   尿収集 一時停
止 判断時期 合理性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環境    課 行   尿収集 一時停止 実施時期 判断手法     一般廃棄物  尿 収集手数料 前年度分滞納者 対  滞納 
発生期 第 期  第 期  拘  一括    尿収集 一時停止 判断時期 当年度末又       月程度早  方式 以下 一括判断方式 
      従来  現在  採用     
   方式 場合 前年度    第 期 手数料滞納者 第 期 手数料滞納者   月 滞納期間 差異 生        間  尿収集 
継続     滞納期間 長 前者 方   短 後者     尿収集   月 長 継続  受       不合理 発生   
   不合理 解消       滞納債権 発生日 異  期      滞納期間 一定期間経過  段階   尿収集 一時停止 判断 
 時期   設定     必要    

 結果 
 一般廃棄物  尿 処理手数料 滞納者 対   尿収集 一時停止 判断時期     現在 一括判断方式 前年度滞納者 翌年度 一定
時期 判断  方式    滞納 発生  期 異  滞納者    滞納期間中  尿収集 受益期間 異   不利益 生     滞納 
発生期   一定期間 経過時点   尿収集 一時停止 個別 判断  方式 変更    要望   

 意見 踏   現行 年度   一括判断 行   
   滞納中  尿収集継続期間 差異   不公平
 是正     期毎 一定期間 経過時点 一時停
止 実施 判断  方式 変更  公平性 保    
検討    

検討中
環境    
課

環境部    

   尿収集 一時停
止及 再開    除
外規定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尿収集 一時停止対象    場合 停止除外   方法 実際 停止    場合 収集 再開  方法       滞納債権 一部 
納付  残金 支払     誓約書 提出      尿 収集     提供 受        仕組        
       仕組  場合 滞納者 滞納 発生      滞納債権 一部 支払      尿収集     受         市    
  柏市廃棄物処理清掃条例 定  一般廃棄物  尿 処理手数料 単価 下回 単価     尿収集     提供           
 

 結果 
  尿収集 一時停止 除外  尿収集 一時停止 猶予及  尿収集 再開 関  要領 規定 中   収集停止者 滞納手数料 全額 
支払           得  理由    認    場合  当該収集停止者 滞納手数料 一部 支払       残金    誓約
書 提出  支払 誓約        定        規定 具体的 事案 適用  際   上記 事例    安易  収集停止者 滞
納手数料 全額 支払           得  理由    認    場合  該当   判断          厳格 審査 要望   

 意見 踏   一時停止予定対象者 停止除外及 
一時停止実施者 収集再開 際  提出 求  誓約
書     事由 記載欄 追加  停止除外及 収
集再開 判定項目        課 決裁   決定
    事務処理    変更 行    

措置等 
講  

環境    
課

環境部    

  催告書    注
意喚起 文言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一般廃棄物  尿 処理手数料 未納 場合   一般廃棄物  尿 処理手数料未納通知  以下 未納通知       滞納者 対  送付  
     未納通知    本状 督促状 催告状    未納手数料 通知         記載      
   文面      同 滞納債権 対   回目 督促  回目以降 催告 文面 同一 文面      納期限 守   長期 債務者
 与  効果 期待     難     考   

 結果 
 一般廃棄物  尿 処理手数料 滞納債権 対  催告書 記載文言   ⅰ既 督促   納付     旨 ⅱ本催告書 持参    滞
納分 全額支払      旨等 明記      納付   場合  度目 催告書   ⅰ及 ⅱ 加   指定納期限   全額納付   
     法的措置    旨 明記  必要    現在 文面 見直   要望   

 意見 踏    度目 催告書  指定納期限   
全額納付        法的措置    旨 明記 
 方向     
      改修 要     対応 可否及 費用
対効果 勘案  対応 検討    

検討中
環境    
課

環境部    

  一般廃棄物  尿 
処理手数料滞納 常習
者  対応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一般廃棄物  尿 処理手数料 徴収方法等      柏市廃棄物処理清掃条例施行規則第 条第 項第 号      年間  期 区分  
 尿収集業務 完了  後   月分 一括  徴収  後納制 採用     
 滞納債権 多   一般家庭 定期契約 生     現状 後納制 前納制 変更   滞納債権 発生      考     環境  
  課        尿処理券 発行  方法 直接納付 徴収方法等 検討    費用対効果等 問題  前納制 実施 困難    
判断     
 滞納債権 発生態様 分析    特定 利用者     滞納債権 発生  尿収集 一時停止  繰 返   事例 多 見受      
     尿収集 一時停止 繰 返 悪質 滞納者 対    前納制 導入  方法 行     繰 返 発生  滞納債権 減少  環境
    課    一般廃棄物  尿 処理手数料 管理業務 負担軽減         考       

 結果 
  尿収集 処理 申込者全員 対  一律 一般廃棄物  尿 処理手数料 前納制 導入        滞納 繰 返 悪質 債務者 対 
   当該手数料 前納制 導入    要望   

 前納制 導入    行政課 協議 行      
 長期滞納 生    一般家庭  尿処理手数料
  条例   一世帯当   月額料金   規定  
   施行規則   期別 徴収     規定   
   
    手数料 役務 対価   請求        
前納制 役務 受  前 料金 支払        
  上記      月分 月額料金   徴取   
         望        考     納付済
期間中  尿収集廃止申請    場合 返金対応等
 事務処理 煩雑   恐 等 

 滞納債権 発生  尿収集 一時停止  繰 返  
    長期滞納者数 限      前納制 導入 
係 懸案  対応及 制度改正    業務量 効
果 見合      考       現行 対応  
 滞納整理 進  方向      前納制 導入済 
   他市 状況 確認  行政課 協議   検討 
進    

検討中
環境    
課

環境部    

  



平成  年度包括外部監査結果報告    意見

監査対象 
   

項目
指摘 
意見

主 内容
 改善 状況
 意見 受   考 方 対応状況

措置等対
応状況 
区分

所管課 部局
報告
書

   

 債権番
号     
  一般被
保険者返
納金及 
退職被保
険者返納
金 係 
未収債権
    

  不当利得返還金 
係 療養給付費等負担
金 控除処理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不当利得返還金   発見     額 確定  場合 療養給付費等負担金 総額   該当  費用     療養給付費等負担金 額 
控除          
      事務 保険年金課 月次 不当利得返還金 積 上  控除額 算定       控除額 計算過程  極  複雑      
   基礎   現年調定額 債権 発生 会計処理   重要 額    
    平成  年度     控除額 計算過程 正確 積 上         確認   

 結果 
 保険年金課     滞納債権 未回収     共  療養給付費等負担金 請求額     減少       重 不利 状況 十分認
識       不当利得 返還金 積上 過程   返還金 額 現年分 調定 実施  過程       調定額 基礎    調定  
年度 療養給付費等負担金 総額   不当利得 返還金 額 係 療養 要  費用     療養給付費等負担金 額 控除     
事務処理 実際 流  決裁対象 計算書類 中 確認           簡潔 業務    作成     要望   

 事務処理 流  確認       平成  年度末 
  簡潔 業務    作成 進    

検討中 保険年金課
市民生
活部

   

  催告書 記載文言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一般被保険者返納金 債務者 対   送付    督促状 催告書 記載     文言   同 内容     
 当初 納期限 過   納付   債務者 対  交付   督促状     通知    当該債権 時効 進行 中断  効果 付与  
    一方 督促状 記載   納期限 過      納付    債権 納付義務者 対  交付   催告書  時効 進行 中断効果
    督促状 納期限 守   債務者 対   時効 中断効果 付与      催告 行 場合   債務者 対  納付 強 促 文
言 記載      何度催告書 発送   効果 見込      危険性 高  
 催告書  記載文言  債務者 納付意識 高      滞納状況 異常      知    必要    業務 効果的 実施 担保 
 意味    仕組  構築     求         考   

 結果 
 市所管課  一般被保険者返納金 債務者 対  通知    記載   文言      債権回収      中  納期限 守   債
務者 悪質性 応  文言 考慮   催告書 記載文面 工夫 凝   債務者 納付 強 促  最 効果的 文言 段階的 記載    
要望   

 今後発送  催告書 記載文言      保険料
 納付催告書 内容 歩調 合   効果的 催告書
 作成 努    

検討中 保険年金課
市民生
活部

   

  催告書記載納期限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催告書 記載   納期限  催告書発行日  起算  約 週間後 設定     
 催告書  督促状 異   債務者 既  回 納期限 徒過    事実        催告書 記載  納期限        事情 考
慮    厳  納期限 設定  必要      考      対  実際  約 週間後    緩和   期限 付与     納付 遅延
 結果   助長  危険性    
 催告書 記載     納期限 適切性 確保      資産 保全 業務 効果的 実施 重要性 十分 勘案  統制上 仕組  構
築 実務的 運用 改善     求         考   

 結果 
 催告書 記載  納期限  既  回 納期限 徒過    債務者 対   強 納付 促 姿勢 示 意味   現行  約 週間後    納
期限 見直  悪質性 対応    短期 納期限 設定    要望   

 今後発送  催告書 記載  納期限      
悪質性 対応  短期 納期限 設定    

検討中 保険年金課
市民生
活部

   

 債権番
号     
  訴訟費
用 係 
未収債権
    

  訴訟
費用 係
 未収債
権 管理
体制  
  

  居所不
明 債務者
 対  請
求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柏市   判決 債務者 訴訟費用 負担 命    場合   全件訴訟費用額確定 申立  行     他方  居所及 差押対象財産
 不明 債務者 対    訴訟費用 確定  後  強制執行手続 採      議会 議決   債権放棄 行     
 訴訟費用額 確定 申立  伴 時間 費用 負担 考慮    仮 訴訟費用 確定      差押 強制執行手続 採    困難  
    予 判明    債務者 対    結果   訴訟費用    債権放棄     得  敢  訴訟費用額確定 申立  行 意義 
乏   

 結果 
 訴訟費用額 確定 申立      確定後 差押等   回収可能性 考慮  上  適切 申 立  行   要望   

 今後 回収可能性 低 案件 訴訟費用額 確定
 申立  行   方針     

措置等 
講  

債権管理室 財政部    

 債権番
号     
  強制執
行費用 
係 未収
債権  
  

  強制
執行費用
 係 未
収債権 
管理体制
    

  居所不明
 債務者 
対  請求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柏市   建物明渡 強制執行 行  場合   全件強制執行費用確定 申立  行     他方  居所及 差押対象財産 不明 債
務者 対    強制執行費用 確定  後  強制執行手続 採      議会 議決   債権放棄 行     
 強制執行費用額 確定 申立  伴 時間 費用 負担 考慮  仮 強制執行費用額 確定      差押 強制執行手続 採    困
難      予 判明    債務者 対    結果   強制執行費用    債権放棄     得  敢  強制執行費用額確定 申
立  行 意義 乏   

 結果 
 強制執行費用額 確定 申立      確定後 差押等   回収可能性 考慮  上  適切 申 立  行   要望   

 今後 回収可能性 低 案件 訴訟費用額 確定
 申立  行   方針     

措置等 
講  

債権管理室 財政部    

  



平成  年度包括外部監査結果報告    意見

監査対象 
   

項目
指摘 
意見

主 内容
 改善 状況
 意見 受   考 方 対応状況

措置等対
応状況 
区分

所管課 部局
報告
書

   

 債権番
号     
  生活一
時資金貸
付金 係
 未収債
権   
 

  債務引受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平成  年度    柏市生活一時資金貸付金      管理状況 調査      債務者 元配偶者  返済  旨 申 出    平成
  年度    納付書 元配偶者 住所 送付          
 債務者 元配偶者等 第三者 返済     承認      債務引受 適時適切 実施  必要    
 債務引受 方法   重畳的債務引受 免責的債務引受     従来 債務     存続     新  債務 引 受  債務引受人 
当初 旧債務者 連帯  同一内容 債務 負担  重畳的債務引受   方法 望    

 結果 
 債務者以外 第三者 返済     承認      債権者 負    債務 第三者 債務者 代   引 受  債務引受 行   要望
   

 平成  年 月 監査対象部署全部署 協議 行  
本件     複数部署 関係  意見      
今後関係各課 検討 調整 行  対応 決定    

検討中 生活支援課
保健福
祉部

   

  過去 対応状況等
 管理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平成  年度    柏市生活一時資金貸付金      管理状況 調査       青字   要検討 債務者 対応状況等     債
権 生活支援課 移管   平成  年度以降 保存         以前 対応状況等 確認               柏市債権管理
条例第 条 基   私法上 原因 基   発生  柏市 債権     債権放棄等 実施  場合  時効中断 効力発生 有無 時期
 正確 判定     困難 状況    
 督促 記録 債務者 弁済 意思等 対応状況等      柏市債権管理条例施行規則第 条第 項        適正 債権管理 仕組
  遵守  運用 問題    法令遵守 目的 重要性 勘案    確実 保存  必要    

 結果 
 督促 記録 債務者 弁済 意思 記録  債権 回収 完了      記録 確実 保存    要望   

 平成  年 月 監査対象部署全部署 協議 行  
本件     複数部署 関係  意見      
今後関係各課 検討 調整 行  対応 決定    

検討中 生活支援課
保健福
祉部

   

 債権番
号     
  過誤払
返還金 
係 未収
債権  
  

  支給停止 継続 
   者  対応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柏市福祉手当  現況届 未提出    者    支給停止通知等 送付後   月   現況届 提出   者  支給停止        
  翌年 月   現況届 提出    者  支給要件 審査  後 随時払  福祉手当 支給     
 支給取消 長期間継続           受給資格 喪失    可能性    
 受給者等 現況 確認      支給要件 審査  支給要件 対象外      対   支給 取消      現況届 提出 失念  
     対   提出 促 効果    業務 有効性 担保  意味  重要 視点    

 結果 
 支給取消 継続            電話等   速   受給者 現況 確認    要望   

 状況 合  電話催告 臨戸催告 実施 進   
    

措置等 
講  

障害福祉課
保健福
祉部

   

  電話   催告 
実施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平成  年度    過誤払返還金 係 未収債権 管理状況 調査      平成  年度末現在    未収債権   件        円  件数
 少    催告等 全 文書    行      電話   催告 訪問催告 行       
 電話   催告  個別 事案    資産 保全 目的   重要 視点    文書   催告   債務者 納付意識 高  効果   
   業務 効果的 実施 担保  意味  適時適切 実施     求       考   

 結果 
 滞納債権 件数  件 少    等   収入未済額 収納率向上      電話   催告 行   要望   

 平成  年 月 監査対象部署全部署 協議 行  
本件     複数部署 関係  意見      
今後関係各課 検討 調整 行  対応 決定    

検討中 障害福祉課
保健福
祉部

   

  債権管理台帳 作
成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平成  年度    過誤払返還金 係 未収債権 管理状況 調査      表計算    作成   台帳 債権管理台帳    柏市債権
管理条例施行規則第 条 規定   事項 内 履行状況及 対応状況 一部 記録       
 債権管理台帳  柏市債権管理条例 基   柏市 債権 適正 管理  仕組  遵守  運用 問題    法令等 遵守 目的 重要
性 勘案    過誤払返還金債権 確定  段階  台帳     記録  必要    

 結果 
 債権管理台帳  適切 債権管理 行    必要           柏市債権管理条例施行規則第 条 明記   事項     債権管
理台帳 記録    要望   

 履行状況及 対応状況 記録   過誤払返還金債
務管理     今年度末   目標 作成      

措置等 
講  

障害福祉課
保健福
祉部

   

 債権番
号     
  柏市立
朋生園清
掃委託業
者 契約
不履行 
  違約
金 係 
未収債権
    

  管理体制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柏市  督促状 送付  以降 本来      社 対  地方自治法施行令第   条   則  訴訟提起及 強制執行 申立  行   徴
収停止手続              社 支店   社 代表取締役 所有    土地 建物      平成  年  月  日 不動産競売手
続   売却 完了          少    平成  年末時点   社 活動実態        考           平成  年度  
徴収停止 行    可能     考     
 一方 市所管課  毎年度調定   債権 存在 認識     徴収停止 含 何  法的措置 講   漫然 消滅時効期間 到来 迎  
   市所管課     滞納債権 処理方法 対  理解 不足       考     

 結果 
 市所管課     今後 新  債権 発生  場合   定期的 債権 処理状況 確認  債権管理室 協力 上 然   法的措置  
   要望   

  今後 同様 事案 生  場合   定期的 債権
 状況 確認  債権管理室 協議 上 然   措置
 講  事     

措置等 
講  

障害福祉課
保健福
祉部

   

  



平成  年度包括外部監査結果報告    意見

監査対象 
   

項目
指摘 
意見

主 内容
 改善 状況
 意見 受   考 方 対応状況

措置等対
応状況 
区分

所管課 部局
報告
書

   

 債権番
号     
  過誤払
返還金 
係 未収
債権  
  

  集団指導及 実地
指導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過誤払返還金 係 未収債権  相談支援専門員   通報 基   不適切 請求 行        判明       発生     
 介護保険制度          提供事業者      提供後 国保連合会 請求  前           提供実績 報告  国保
連合会     提供事業者  請求   提供内容           提出   給付管理票 突合  相違    返戻   仕組  
       市町村 地域生活支援事業       仕組 自体 存在      
 指定障害福祉    事業者 従業者並  設備及 運営 関  指導      適切 事業者 運営等         運用 問題 
   法令等 遵守 目的 重要性 勘案    市所管課   集団指導及 実地指導 適時適切 実施  必要    

 結果 
 適切 請求等 未然 防止       指定障害福祉    事業者 相談支援専門員 適時適切 連絡        等 利用計画 
記載   内容 異       提供       確認  等 合理的     設定        守               市
所管課内部 検証  仕組  構築     要望   

 地域生活支援    事業 提供  事業所 大半
  市内 障害福祉     提供  事業所 兼 
    年 一度実施  集団指導  年 一度実施
  実地指導 対象    指定障害福祉     
事業等 人員 設備及 運営 関  基準 基  指
導 行      今後  前述 集団指導 実地指
導 際  地域生活支援     指導 併  実施
     検討    

検討中
障害者相談支
援室
障害福祉課

保健福
祉部

   

 債権番
号     
  市営住
宅使用料
及 市営
住宅駐車
場使用料
 係 未
収債権 
   

  長期  高額滞納
案件 分納誓約 要件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市営住宅等使用料     長期  高額 滞納金 発生           柏市 弁護士 債権回収等 業務 委任    案件  
  当該案件     履行延期 申請後 分納申請 行 際  次      事実 発生  場合  市営住宅入居 賃貸借契約 当然 
解約      同意  速   明渡 行    分納   期限 利益 喪失  滞納金額全額 直  一括 支払    同意       
   
ⅰ 上記分納 支払   回以上遅滞      額 合計  万円以上 達     
ⅱ 今後新規 発生  市営住宅使用料 支払  遅滞    額   月 達     
     上記    要件 何     条件   結局 何   要件 該当  直前  納付       分納申請   債務者 期限 利
益 喪失  等 不利益 受            

 結果 
 滞納 状況 長期   多額 債務 負    債務者  交渉     債権管理室  委任 受  弁護士 提示  分納 合意事項
 賃貸借契約 解除 明渡及 期限 利益 喪失等 要件        要件 限界  直  滞納    後 分納 金額 継続  納付 
    債務者 対      厳  条件    要件    分納額 新規納付額 係 滞納許容額 合計額 制限  方法等  検討    
要望   

 平成  年 月 監査対象部署全部書 協議 行  
本件     複数部署 関係  意見      
今後関係各課 検討 調整 行  対応 決定    

検討中
住宅政策課
債権管理室

都市部
財政部

   

  長期  高額滞納
案件 納付 充当方法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市営住宅等使用料 現年分 滞納繰越分 債務 納付    時  現年優先納付 方針    滞納債権 回収 進   現実 確認  
       
 現在  遅延損害金 算定及 請求         過年度 納付   限 理論的   遅延損害金 発生 続       遅延損害金
 長期化       蓄積  膨大 遅延損害金   認識         
 過去 最 古 延滞債権  充当     場合  長期延滞債権 減少         本来発生    遅延損害金 増加 抑制    
        現年分 未収債権 増加    未収債権 年齢別 内訳   長期 債権 減少         未収債権 年齢構成 若
返       

 結果 
 長期滞納者 市営住宅等使用料 納付  際  現年分 滞納繰越分 何  債権 充当   等     現在 所管課  現年度収納率
 向上 方針     現年優先納付 充当 行      滞納債権 長期化 抑制 滞納者 本来負担     予定        遅
延損害金 計算期間 長期化 伴 額 増大化 抑制       現年分 優先納付 見直    検討     要望   

 平成  年 月 監査対象部署全部署 協議 行  
本件     複数部署 関係  意見      
今後関係各課 検討 調整 行  対応 決定    

検討中 住宅政策課 都市部    

 債権番
号     
  柏市高
等学校等
入学準備
金貸付金
 係 未
収債権 
   

  償還計画 見直 
内容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償還計画 見直  際   履行延期 特約 手続 必要     履行延期 特約 手続 必要 法令上 要件 十分 満       
履行延期 特約 手続 採 場合   債務者 資力 状況 応   履行可能 償還計画 立  必要    
 償還計画 立  際及 見直 際   債務者   課税証明書等 収入又 所得 記載   書類 提出 受       償還計画 終
了     間 市民税課等市役所 他 課 把握        情報    閲覧 利用        承諾 得    収入 把握   
  他方  各回 納付額      債務者   申 出    金額 基準 決定     債務者 支出 状況 必   正確 把握   
             債務者 履行困難 金額 申 出   場合    基   償還計画 設定   可能性    

 結果 
 今後 償還計画 見直  行 場合   履行延期 特約 手続 則  債務者 支出状況 把握 含  債務者 資力 応  履行可能 返
済計画 立    要望   

 平成  年 月 監査対象部署全部署 協議 行  
本件     複数部署 関係  意見      
今後関係各課 検討 調整 行  対応 決定    

検討中 学校教育課
学校教
育部

   

  期限 利益喪失条
項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平成  年度以降 当初 償還計画 見直   件    件      償還計画 見直 後 分割払    最終償還期限 平成  年度  
 平成  年度 設定      分割金 滞納   期限 利益 喪失 関  約定      履行 遅滞 生     件      現段
階  残元本全額 請求    状況    

 結果 
 今後 新  履行延期 特約 行 際   期限 利益喪失条項 入    要望   

 平成  年 月 監査対象部署全部署 協議 行  
本件     複数部署 関係  意見      
今後関係各課 検討 調整 行  対応 決定    

検討中 学校教育課
学校教
育部

   

  



平成  年度包括外部監査結果報告    意見

監査対象 
   

項目
指摘 
意見

主 内容
 改善 状況
 意見 受   考 方 対応状況

措置等対
応状況 
区分

所管課 部局
報告
書

   

 債権番
号     
  柏市高
等学校等
入学準備
金貸付金
 係 未
収債権 
   

  保証人  請求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柏市高等学校等入学準備金貸付金 貸 付  受  際   債務者  保証人 立     必要    柏市 保証人  間  保証契約
 締結      
 柏市   債務者 滞納  場合 保証人 対  請求         散見   平成  年度滞納件数  件     件  保証人 対  
通知 行     

 結果 
 地方自治法施行令第   条   則  速   保証人 請求    要望   

 平成  年 月 監査対象部署全部署 協議 行  
本件     複数部署 関係  意見      
今後関係各課 検討 調整 行  対応 決定    

検討中 学校教育課
学校教
育部

   

  相続人  請求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債務者 保証人 死亡  場合  相続人 対  請求 行      相続人調査 行      債務者 保証人 死亡  場合 金銭債
務 相続人 法定相続分 従   相続人 相続         以後 相続人 債務者    

 結果 
 速   相続人調査 行  相続人 請求    要望   

 平成  年 月 監査対象部署全部署 協議 行  
本件     複数部署 関係  意見      
今後関係各課 検討 調整 行  対応 決定    

検討中 学校教育課
学校教
育部

   

  生活保護費受給者
   回収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柏市高等学校等入学準備金貸付金 債務者  生活保護 受給    場合      生活保護費 原資   返済 受 付       
存在     案件 他市 転出  債務者  転出後生活保護費 受給        自  申 出   返済         案件    
     生活保護費  最低限度 生活 維持     費用    借 入  対  返済 予定  支給            上記   
 特別 事情       生活保護費  返済 受 付      最低限度 生活 侵害  自立 妨      生 得  

 結果 
 生活保護費受給者   返済 受 付   否      本人 申 出 返済額 返済期間等 無理     当該生活保護費受給者  
返済 受     合理性    等 判断  際 基準 設定     要望   

 平成  年 月 監査対象部署全部署 協議 行  
本件     複数部署 関係  意見      
今後関係各課 検討 調整 行  対応 決定    

検討中 学校教育課
学校教
育部

   

  法的手続 実施 
    意 見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債権管理室   法的手続 進         滞納    全件     滞納      件     件     既 消滅時効 完成 
   可能性 高   件     一度消滅時効 完成    後 債務者  時効 利益 放棄         保証人 対   消滅時
効 完成     
 債務者 滞納 生  後 速   地方自治法施行令第   条   則  訴訟手続   債務名義 取得等 法的手続 実施      消
滅時効 完成 遅      可能     

 結果 
 今後 滞納    債務者 対   債権管理室 協力  速   法的手続 採   要望   

 平成  年 月 監査対象部署全部署 協議 行  
本件     複数部署 関係  意見      
今後関係各課 検討 調整 行  対応 決定    

検討中 学校教育課
学校教
育部

   

 債権番
号     
   青少
年    
清掃委託
業者 対
  債務
不履行 
基  違約
金 係 
未収債権
    

  管理体制    
 意 見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市所管課   督促状 送付  以降 本来      社 対  地方自治法施行令第   条   則  訴訟提起及 強制執行 申立  行 
  徴収停止手続              社 支店   社 代表取締役 所有    土地 建物      平成  年  月  日 不動産
競売手続   売却 完了          少    平成  年末時点   社 活動実態        考           平成  年
度  徴収停止 行    可能     考     
 一方 毎年度調定 行  債権 存在 認識     徴収停止 含 何  法的措置 講   漫然 消滅時効期間 到来 迎     市所
管課     滞納債権 処理方法 対  理解 不足       考     

 結果 
 市所管課     今後 新  債権 発生  場合   定期的 債権 処理状況 確認  債権管理室 協力 上 然   法的措置  
   要望   

 今後 同様 事案 生  場合  未収債権 長期
間放置         債権 処理状況 確認   
    債権管理所管課 情報 密   適切 対応 
   

措置等 
講  

生涯学習課
生涯学
習部

   

  



平成  年度包括外部監査結果報告    意見

監査対象 
   

項目
指摘 
意見

主 内容
 改善 状況
 意見 受   考 方 対応状況

措置等対
応状況 
区分

所管課 部局
報告
書

   

 債権番
号     
   市場
施設使用
料及 電
気料立替
金 係 
未収債権
    

  事業
報告書 
   

  事業報
告書 入手
 重要性 
    意 
見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卸売業者 仲卸業者及 附属営業人 業務 安定  継続的 実施  必要        事業報告書等 把握及 分析 行    重要 
   考   
    柏市公設総合地方卸売市場業務条例     仲卸業者 毎事業年度末日現在    事業報告書 作成    日以内 市長 提出
     定        
 事業報告書 提出遅  常態化    仲卸業者 対    事業報告書 期限内提出 意義 再認識   期限内 提出   体制 構築
 指導  必要    

 結果 
 事業報告書及 決算書類 仲卸業者 資力信用 判断 際  重要 判断材料        資力信用    遅滞  審査 実施    
  事業報告書及 決算書類 期限内 入手    要望   

 事業報告書提出期限   月前  担当者 依頼文
書 配布  提出期限 順守 依頼     期日 
近        直接業者 伝    周知強化 図
     

措置等 
講  

公設市場
経済産
業部

   

  事業報告
書 添付資
料 明確化
     意 
見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柏市公設総合地方卸売市場業務条例施行規則第  条     仲卸業者 事業報告書 係 様式 別 定          決算書類 記
載内容 裏付  資料 提出 関  定     
    実務上 仲卸業者 中   事業報告書以外 法人税確定申告書 控 等 資料提出 受    事例    
 決算書類 信頼性 補完      法人税確定申告書 控 等 課税当局 対  提出資料 入手  必要    決算書類  突合   
勘定科目内訳明細書等 各種内訳資料 分析  決算書類 詳細 内容 把握  仕組  構築  必要    

 結果 
 事業報告書 提出 際         仲卸業者     法人税確定申告書 控 及 勘定科目内訳書明細書及 固定資産台帳等 提出
 依頼  正確 情報 基   資力信用 関  判断 努      要望   

 必要以上 資料提出  事業者  負担     
  原則的  現状         監査人 懸念 
      運営       仲卸業者等    
  必要 応  個別 対応    

措置等 
講  

公設市場
経済産
業部

   

  事業報
告書 内容
検討 重要
性    
 意 見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仲卸業者 資力信用 判断 際    貸借対照表   表示   財政状態及 損益計算書   表示   経営成績      資金 動
  踏   検討  必要    
     市  決算書全般 対  知識不足 原因    事業報告書 添付     決算書類 内容 把握及 分析 行      決算書
類 内容 把握及 分析  仲卸業者 業務 的確 遂行    必要 資力信用 十分 有         審査  意味  重要   
   仕組  構築  必要    

 結果 
 事業報告書        根拠資料 入手        仲卸業者 実態把握 可能        財務指標分析 手法 参考      
効率的 効果的 決算書 分析及 支払能力 査定 実施     要望   

 平成  年度包括外部監査結果報告書 示   財
務指標分析 手法 公認会計士等 専門家    経
営診断 実施    財務分析 方法    検討 
      

検討中 公設市場
経済産
業部

   

  営業
許可 取
消   
  

  営業許
可取消 時
 判断基準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柏市公設総合地方卸売市場業務条例第  条第 項      仲卸業者   業務 的確 遂行    必要 資力信用 有       認
      第  条 許可 取 消           同条例第  条第 項     付属営業人 対  同様 定     
 営業許可 取消  際 入手     必要 資料     条例等上 明文 定      市場 健全 運営 担保       資力信
用 有      場合 判断 行     仕組  構築     必要    考   

 結果 
 市場 健全 運営     営業許可取消  際 必要 判断基準 定    要望   

 資力信用   基準       判断 迷    
    画一的 判断基準 定    難    現
状 考      
他市場 状況等 参考 検討       考   
   

検討中 公設市場
経済産
業部

   

  保証金 額 滞納
債権 額  比較検討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保証金 額  柏市公設総合地方卸売市場業務条例及 同条例施行規則    各業者     額 定       市 整備 利用  
   滞納整理         滞納額 保証金額 超     分納誓約書 提出      条件 合致  場合    滞納額    保
証額  充当          実際     滞納整理       定  手順 従  場合   保証金 充当   滞納債権 残 事例 
   
 保証金 額 滞納債権 額  比較  保証金 額 市場施設使用料 滞納額 下回 事例      早期 滞納金額 保証金 額  比
較検討 行     適切 対応 実施  必要       考   
    監査実施期間中 保証金 充当 行  追加預託 行    

 結果 
 保証金 仲卸業者等 市場施設使用料等 滞納     補填  等 債務 担保   預  金銭      滞納債権 残高 比較   滞
納整理       定  業務手順 早期 適用       不足額 追加保証 求  仕組  構築    要望   

 当該事業者 関    保証金 滞納 充当  改 
 適切 保証金額 納付      対応     
 不足金額 追加保証 関    早急 請求 事業
者  負担      段階的 対応       

措置等 
講  

公設市場
経済産
業部

   

  



平成  年度包括外部監査結果報告    意見

監査対象 
   

項目
指摘 
意見

主 内容
 改善 状況
 意見 受   考 方 対応状況

措置等対
応状況 
区分

所管課 部局
報告
書

   

 債権番
号     
   学校
給食費 
係 賄材
料収入 
係 未収
債権  
  

  学校
給食  
    
  賄材
料収入 
債権管理
 卒業生
等対象  
   

  個別催告
 実施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学校給食      平成  年度   臨戸   催告 実施      期待   成果 得         当時  今日  老朽化 著
  学校給食     施設 設備 維持管理等 環境 整備等 追         臨戸   催告 中止  文書   一斉催告   対
応     
 学校給食     児童 生徒 対  安全 良質 学校給食 提供  責務      学校給食費賄材料収入 徴収 位置      今
後    一層 滞納債権 納付促進 向  積極的 取 組    必要     

 結果 
 学校給食      自  所管  卒業生 滞納者 対   電話   催告 再開     沼南地域 小中学校 在校生 係 賄材料収
入 滞納管理     各学校 徴収者 支援 強化    要望   

 平成  年 月 監査対象部署全部署 協議 行  
本件     複数部署 関係  意見      
今後関係各課 検討 調整 行  対応 決定    

検討中
学校給食  
  

学校教
育部

   

 債権番
号     
   学校
給食費 
係 賄材
料収入 
係 未収
債権  
  

  学校
給食  
    
  賄材
料収入 
債権管理
 卒業生
等対象  
   

  長期滞
納債権 時
効管理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平成  年度以降 発生  賄材料収入 未収債権    所在不明    除  長期滞納債権 存在        債権 時効 中断  
 債務 承認 得     
 債権管理条例 制定前   債権放棄 行  当  議会 議決 必要      学校給食     債権放棄 市議会    前例  
     及 安易 債権 放棄      交渉 続    必要       会計上 不納欠損処理 行    決算書上 収入未済額 翌
年度 繰 越      市 債権 安易 放棄      債権   市 財産 保全確保及 公平性等 面  重要        文書  
 一斉催告 実施 返送時 転居先調査 行         時効 停止要件   債務 承認 得   可能性 乏  時効 援用 主張 
  場合  納付 見込     
 柏市債権管理条例第 条第 項  債権放棄       私債権等管理 手引 沿    十分 催告  行 必要    

 結果 
 現時点    長期滞納債権 取扱      所管部門    責任 下 時効期間 満了 関  制度説明 告知   私債権等管理 手
引  要件等 踏   催告等 行  債権管理室 連携 図      最終的  債権 時効期間 経過   債権 放棄 対象     
   精査    要望   

 平成  年 月 監査対象部署全部署 協議 行  
本件     複数部署 関係  意見      
今後関係各課 検討 調整 行  対応 決定    

検討中
学校給食  
  

学校教
育部

   

  会計 係
      
改善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特別会計  会計処理 行  当    学校給食     沼南地域   校 小中学校   随時 学校給食数 変動 関  情報 紙媒体
   入手  表計算      賄材料収入 調定    集計        賄材料収入 入金状況等 係 財務記録 紙媒体 毎月入手 
 表計算      学校給食費賄材料収入 債権管理 行     
 具体的   種類 表計算           使用                           自動計算 設定       他
               自動的 反映          職員 手入力 頼       職員 作業負担 少        二重入力
 転記  等 危険性 存在  現在 体制  職員間相互 事務執行 対  牽制 難     考     

 結果 
 予算 手当 必要   等 様  制約     短期的 事務 改善        業務 中長期的 改善 行 必要   業務 明確 
  現在 学校事務 改善 仕組  中  現場     等    学校給食      提出    自動読込  複数 財務台帳 統一
的    反映等 検討 行   要望   

     化      現在私費会計 学校給食費
等 公会計化   会計業務 負担軽減 図   調
査 検討 進       公会計化 実施     
    導入 検討      

検討中
学校給食  
  

学校教
育部

   

  沼南
地域  
  小中
学校  
賄材料収
入 債権
管理 在
校生対
象    
 

  在校生
 滞納債権
 回収 主
体及 仕組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各小中学校    賄材料収入 滞納者 対  督促及 催告  教頭又    担任   実施      
    担任 対応  場合   家庭事情 把握及 保護者 状況等 直接 把握                    担任 行動    
   他 児童 生徒 賄材料収入 滞納 実態 漏洩  危険性      結果 児童 生徒                    考  
   
 一方 教頭 対応  場合   他 児童 生徒 学校給食費 滞納 実態 知   危険性 低     滞納保護者 家庭 実情等 応 
 個別具体的 対応 相対的 難    可能性 考     
     事情 踏  賄材料収入 滞納 生  場合      家庭 諸事情及 滞納原因 熟知       担任 当該滞納債権 係 
保護者 対応  教頭 情報 共有   対応困難 滞納債権 案件      教頭 催告 引 継  実施           担任 教頭
 双方 優位性 活   滞納債権 管理 効果的 実施      考     

 結果 
    担任及 教頭      強  最 効果的 生           債務者 特性及 滞納原因 応  督促及 催告 実施 日 
 債権回収事務 実務 中  仕組    構築     要望   
 例   各学校 事務連絡会等     滞納者  通知 督促 催告等    方等 採 上  解決 方向性 検討     活動等 考 
    

 給食主任者研修会 平成  年 月      催告書
 通常 封筒 色 分     債権回収事務 実施
    学校 事例等 紹介    学校給食    
 共通 管理書類 配布     各学校 徴収者 
債権回収 係 実務 説明 行     
 平成  年 月  各学校     当該研修内容 
踏  各学校 状況 合   債権回収事務    
最 効果的 方法 検討 実施      

措置等 
講  

各学校
学校給食  
  

学校教
育部

   

  交渉記録
 様式内容
    

指摘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学校給食     平成  年 月 日付   給食費未納者  折衝記録 保存      文書 各小中学校 対  配付       文書
   給食費未納 保護者  折衝経過等    必 記録 残    徹底 要請       各小中学校    交渉記録 適切 整備
      可能性 高  
 賄材料収入 過去 滞納  卒業生等 債権 所管  学校給食       個人別 債権管理台帳    過年度未納台帳 個人別台帳  
 詳細 交渉記録 整備      当該台帳 様式 使用 管理様式 形式的 統一 図  未収債権 少額訴訟 際 証拠 提示 際  
 容易 明示          整備  必要    

 結果 
 学校給食      過年度未納台帳 個人別台帳  等 記載事例 参考    各小中学校    交渉記録 様式 定      

 平成  年 月 監査対象部署全部署 協議 行  
本件     複数部署 関係  指摘      
今後関係各課 検討 調整 行  対応 決定    

検討中
各学校
学校給食  
  

学校教
育部

   

  



平成  年度包括外部監査結果報告    意見

監査対象 
   

項目
指摘 
意見

主 内容
 改善 状況
 意見 受   考 方 対応状況

措置等対
応状況 
区分

所管課 部局
報告
書

   

 債権番
号     
   学校
給食費 
係 賄材
料収入 
係 未収
債権  
  

  沼南
地域  
  小中
学校  
賄材料収
入 債権
管理 在
校生対
象    
 

  効果的 
債権回収事
例 共有 
改善 仕組
  構築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高柳小学校   催告書 発送 通常 封筒  異  色 黄色  封筒 使用   賄材料収入 滞納者 対  納付 注意喚起  取組 
 行         同小学校   分納誓約書 提出 受     滞納債権 解消 向  具体的 取組  実施      各小中学校
          効果的 取組  参考      望    
      債権回収事務 係 効果的 事例 創意工夫 方策     学校給食      各小中学校  意思疎通 密   他 小中学
校 共有        所掌事務        考   

 結果 
 催告書発送時 封筒 色 工夫 分納誓約書 入手   一部 学校 実施    効果的 債権回収事務 事例 他 小中学校    
 活用           小中学校 横 連絡会議等       仕組  情報共有  自発的 改善活動       取 上  更 効
果的 仕組  改善       要望   

 給食主任者研修会 平成  年 月  通  学校給食
     共通 管理書類 配布  債権回収 係 記
録方法等 各学校 徴収者 説明 行     現在
 指導 業務支援 取 組      

措置等 
講  

各学校
学校給食  
  

学校教
育部

   

  賄材料
収入 滞納
原因 把握 
分析   
対応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学校給食      各学校 行   滞納原因 把握   結果     情報共有 努  様  理由   滞納 対   該当  各学
校 対        行    期待        考        活動 踏   滞納原因 基   具体的 指針 提供     効果
的    考   

 結果 
 滞納原因 把握        後 納付 促進及 保護者負担 軽減          各小中学校及 学校給食     滞納原因 把
握 努力  生活困窮   滞納  対応方法 生活困窮 至   悪質 滞納者  対応方法等 仕組  共有化 努    要望   

 平成  年 月  各学校     債権管理担当者
               連携  滞納原因 把
握 努  滞納者 状況 合  就学援助等 制度
案内 行    対応 行      

措置等 
講  

各学校
学校給食  
  

学校教
育部

   

  柏地
域 中心
   小
中学校 
 賄材料
収入 債
権管理
 在校生
対象   
  

  在校生
 滞納債権
 回収 主
体及 仕組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各小中学校    賄材料収入 滞納者 対  督促及 催告  教頭又    担任   実施      
    担任 対応  場合   家庭事情 把握及 保護者 状況等 直接 把握                    担任 行動    
   他 児童 生徒 賄材料収入 滞納 実態 漏洩  危険性      結果 児童 生徒                    考  
   
 一方 教頭 対応  場合   他 児童 生徒 学校給食費 滞納 実態 知   危険性 低     滞納保護者 家庭 実情等 応 
 個別具体的 対応 相対的 難    可能性 考     
     事情 踏  賄材料収入 滞納 生  場合      家庭 諸事情及 滞納原因 熟知       担任 当該滞納債権 係 
保護者 対応  教頭 情報 共有   対応困難 滞納債権 案件      教頭 催告 引 継  実施           担任 教頭
 双方 優位性 活   滞納債権 管理 効果的 実施      考     

 結果 
    担任及 教頭      強  最 効果的 生           債務者 特性及 滞納原因 応  督促及 催告 実施 日 
 債権回収事務 実務 中  仕組    構築     要望   

 先進市 事例 各学校 行     効果的 対応
方法等 各校 情報提供  各学校 状況 合  債
権回収事務    最 効果的 方法 検討    

検討中
各学校
学校保健課

学校教
育部

   

  交渉記録
 様式内容
    

指摘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柏地域 中心   小中学校 賄材料費 滞納管理 中   統一的 交渉記録 記載方法 存在          交渉記録 最終的 
法的措置 訴  場合 重要 証拠   取 扱           各学校     交渉記録 様式 不備 記録内容 質  十分留意
            考   

 結果 
 学校給食      過年度未納台帳 個人別台帳  及 柏市債権管理条例施行規則第 条 記載事例 参考    柏地域 中心   各小
中学校      交渉記録 様式 定         交渉記録 係 統一的 様式     各学校 定     難  場合 学校給食 
所管  学校保健課等 支援  協力    様式 統一  策定 図     要望   

 平成  年 月 監査対象部署全部署 協議 行  
本件     複数部署 関係  指摘及 意見  
    今後関係各課 検討 調整 行  対応 決定
    

検討中
各学校
学校保健課

学校教
育部

   

  効果的 
債権回収事
例 共有 
改善 仕組
  構築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柏地域 中心   一部 学校   文書   分納計画 取交  回収 努力 行     
      滞納債権 回収努力 効果的 事例  地域 違  会計処理方法 違 等 拘   他 小中学校     積極的 取 入 
    必要    考   
 債権回収事務 係 効果的 事例 創意工夫 方策     学校保健課     具体的  把握         今後  会計制度 
方式 統一 課題 控       考    学校保健課      各小中学校  意思疎通 密   私費会計  会計処理 実態 的確
 把握  他 小中学校   効果的 事例      共有        必要    考   

 結果 
 例   催告書発送時 封筒 色 工夫 分納誓約書 入手 就学援助金 申請 際   滞納分  充当 係 任意 同意 得    一
部 学校 実施    効果的 債権回収事務 事例 他 小中学校     活用           小中学校 横 連絡会議等    
   仕組  情報共有  自発的 改善活動       取 上  更 効果的 仕組  改善       要望   
    学校保健課      今後 会計方式 統一 目指   小中学校 実態 的確 把握  私費会計    賄材料収入 回収努力 
対  支援 行   要望   

 学校保健課  各学校 給食費 納入状況    
 把握      賄材料収入 回収努力 対  支
援策     関連部署 連携 図    検討   
    
    私費会計 学校給食費等 係 公会計化 検
討 合   債権回収事務 効果的 仕組 等   
  検討 行    

検討中
各学校
学校保健課

学校教
育部

   

  



平成  年度包括外部監査結果報告    意見

監査対象 
   

項目
指摘 
意見

主 内容
 改善 状況
 意見 受   考 方 対応状況

措置等対
応状況 
区分

所管課 部局
報告
書

   

 債権番
号     
   学校
給食費 
係 賄材
料収入 
係 未収
債権  
  

  柏地
域 中心
   小
中学校 
 賄材料
収入 債
権管理
 在校生
対象   
  

  賄材料
収入 悪質
 滞納者 
 対応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柏地域 中心   小中学校 実態調査 行 過程  一部 学校     悪質 保護者 存在 把握    
 賄材料収入 減少   学校給食 献立作成 影響 生      得  現状      課題 全 理解   保護者 存在      教
頭   学校給食 携  栄養士 事務職 日 頭 悩  重要 問題         保護者 特 生活 困窮           社会
的 責任感 欠  問題保護者            強力 手段    賄材料収入 納付 促    必要    例   催告書 通知文
 中 法的 措置   準備      明記       多少    効果       公会計方式      沼南地域 事例  実証  
    
 外部監査 過程   悪質 事例 存在       学校 教頭及 栄養士 対        手法      有  債権管理室 知見
 蓄積 充実  手引 内容 等 紹介  学校保健課 支援協力     早速実践 検討  学校     

 結果 
 生活困窮 至   悪質 滞納者  対応 困    小中学校      法的措置 可能性     学校長及 教頭 十分 検討  
方向性 見出    結果 踏   悪質 滞納者  効果的 対応手法        債務名義 取得等 法的措置 明記  催告書 通知
   悪質 滞納者 送付     検討     要望   
 一方 学校保健課   各学校 抱  保護者 悪質 滞納状況 的確 把握  情報共有 努  各学校 求  応   効果的 対応手法
 支援  体制 仕組     努力    要望   

 効果的 対応手法    各校 情報 提供   
   債権管理課   関連部署 連携 図     
  

検討中
各学校
学校保健課

学校教
育部

   

 債権番
号     
   母子
父子寡婦
福祉資金
貸付金 
係 未収
債権  
  

  違約
金   
 

  潜在的 
違約金債権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長期滞納者     潜在的 違約金 膨 上      仮 不納欠損処理等   元利金 消滅         時点 新  多額 違
約金債務 負           長期滞納      原因 生活困窮    債務者 資力 乏     想定        潜在的違約金
債務 全額回収     必   現実的     言    

 結果 
 長期滞納者 潜在的 違約金     回収不能 見込         元利金 消滅  後 適時 徴収停止 不納欠損処理 行   要
望   
      違約金 取扱       総括的意見 第          現実的 対応 関  意見 述       措置 当    参考
      

 平成  年 月 監査対象部署全部署 協議 行  
本件     複数部署 関係  意見      
今後関係各課 検討 調整 行  対応 決定    

検討中    福祉課    部    

  違約金
納付 係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違約金      償還開始月   月前 発送   償還開始  知     滞納発生 際 発送  督促状 催告書    説明文書 
記載        納期限内  納入 前提        違約金 詳細 計算方法 請求時期等 説明 通常業務    行      
 債務者 違約金 発生    正  理解     可能性    
    現行 実務上  連帯保証人 対  催告 実施     主債務者 納付困難 状況                     連帯
保証人 滞納 事実 知  時点    納付期日  大幅 日数 経過     違約金納付 関            事例 存在    
 

 結果 
 主債務者 対    各月 償還金 督促並  催告時  参考情報     時点  違約金 残高 並  遅延   違約金    増 
 旨 通知     等    違約金 発生状況     正  理解 早期 償還 促    要望   
    主債務者 督促 催告 行  旨並    時点  違約金 情報等     連帯保証人 対   同時 共有    等    連
帯保証人  間  違約金納付 係      事前 防止  仕組  構築    要望   

 平成  年 月 監査対象部署全部署 協議 行  
本件     複数部署 関係  意見      
今後関係各課 検討 調整 行  対応 決定    

検討中    福祉課    部    

  催告手続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母子父子寡婦福祉資金貸付金 長期滞納者        抽出  滞納整理台帳 母子寡婦記事台帳  閲覧      催告手続 十分 
    考    事例 発見    
 平成  年 月  日以降返済 止       平成  年度中        後 納付期日後  月 経過  違約金債権 対  督促状 発
送         
    当該債権 平成  年 月 債権管理室 移管   同月  毎月      円納付      今後 納付 進    期待         
 本来    所管課      福祉課       早期 適切 催告手続 行          考   

 結果 
    福祉課    滞納者 対  催告手続 十分 行        原因     生活困窮 状況    思   滞納者 対  過
度 配慮  意識    所管課担当者 債権回収 関  知見 決  十分       考     
     例   債権管理室主催 座学 研修 行    臨戸催告     債権管理室担当者 帯同  等 方法    債権管理室 蓄
積     債権回収手続 知見    福祉課 債権管理担当者 共有     福祉課    適時適切 催告手続 実施   体制 構築
    要望   

 債権管理課主催 研修会 参加  担当職員 知
識 能力 向上 努       特殊案件    
  債権管理課 意見 交     対応      
 

措置等 
講  

   福祉課    部    

  



平成  年度包括外部監査結果報告    意見

監査対象 
   

項目
指摘 
意見

主 内容
 改善 状況
 意見 受   考 方 対応状況

措置等対
応状況 
区分

所管課 部局
報告
書

   

 債権番
号     
   柏市
育英資金
貸付金 
係 未収
債権  
  

  督促状 納期限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貸付金元金 滞納者 現在存在         柏市育英資金貸付制度 終了       新  滞納者 発生         名 対  
遅延損害金 存在        
  名     約定 納期限   支払           督促状 送付     柏市財務規則第  条第 項  督促状   督促状発付 
日  起算    日 経過  日   日 指定金融機関等 営業日   日 当  場合        日後    最 近 指定金融機関
等 営業日  履行期限   指定            規定     
      名 対  督促状      平成  年 月  日 発付  督促状 履行期限 記載 同年 月  日 平成  年 月  日 発付  督
促状 履行期限 記載 同年  月  日        発付 日  起算    日前後 日付 履行期限   記載      

 結果 
 今後 督促状 発付 必要    場合   柏市財務規則第  条第 項 規定 従  履行期限 記載     

  柏市育英資金      全債権 完納     
  今後 督促状 送付        別 債権  
  督促状 送付  際  適切 履行期限 設  
  

措置等 
講  

学校教育課
学校教
育部

   

 債権番
号     
   高額
療養費資
金貸付金
 係 未
収債権 
   

  高額
療養費資
金貸付金
 時効管
理   
 

  時効 起
算点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高額療養費資金貸付金  国民健康保険法第  条  第 項 規定   高額療養費 支給 受     間 貸 付     支給   場
合   対当額 相殺      予定      
    貸付制度 現在廃止      柏市  平成  年以降 新規 貸付 行      
 市所管課   債務者 高額療養費 支給 受     間  貸付金 返還 行      平成  年度    領収書 提出     債
務者 対   診療費 一部負担金 支払及 領収書提出勧告 行          以上 措置 行        
   後 相殺 可否 消滅時効 起算点    検討 行    平成  年 月 日 柏市債権管理条例 施行      受  高額療養費
 受給権  診療 翌月 日   年間 消滅時効 完成     貸付金  相殺 不可能       高額療養費 受給権 消滅  日 
貸付金 消滅時効 起算点 判断        
   結果 高額療養費 申請 平成  年度    全 終了       平成  年度中  全  貸付金    消滅時効 進行 開始 
 平成  年度中 全  貸付金    消滅時効 完成       判断 至   

 結果 
 高額療養費資金貸付金 貸 付  平成  年度 終了  後 平成  年度 至   具体的 貸付金 返還請求 業務 行      更 
 消滅時効 起算点 判断      平成  年度 判断変更 至     未  貸付期間 終了        判断     
     正当 理由   領収証 提出   不誠実 債務者 対  高額療養費 不支給決定 判断 遅  失     速   不支給決
定 行    後 貸付金 返還請求 実施      全  債務者 対  消滅時効 完成     事態 発生           
 今後  専門部署   設置   債権管理室 協議 上  消滅時効 完成 有無     全債務者    確認 行  消滅時効 完成
 認    場合   債権管理条例 基  放棄 選択肢   検討    要望   

 時効 起算点      債権管理室 協議 上 
高額療養費 受給権 消滅  日 貸付金 消滅時
効 起算点           平成  年度中 全 
 貸付金    消滅時効 満了         
   債務者 時効 援用       意思 示  
    平成  年 月 日 債権管理条例 基  債
権放棄 行     

措置等 
講  

保険年金課
市民生
活部

   

  徴収 不平等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市所管課  平成  年度   先行   名 債務者 対   貸付金 返還 求     名   貸付金元本全額 返還 受     他方
  他  名      納入通知及 督促状 到達        債務者  反応     円 返還 行       
   点 平成  年度 消滅時効 関  判断 変更     当該 名      返還請求 行  時点  消滅時効 完成     貸付金
 私債権    債務者  消滅時効 援用   限  債権 消滅   以上 消滅時効完成後 債務者 請求 行     債務者  返済
 受      法律上問題    
      名 除 債務者 対    平成  年度 消滅時効 関  判断 変更 伴 返還請求 行      結果    債務者間 不平等
 取 扱  生     特  貸付金元本全額 返還 応  債務者 他 債務者  関係   速   返還 応  債務者   経済的 
不利益 被    結果 生     更  貸付金元本全額 返還 応  債務者      貸付金元本 全額返還  時点  年 分 割合
   遅延損害金 確定  今後 当該遅延損害金 返還 対象    

 結果 
 貸付金元本全額 返還 行  債務者  関係  他 債務者  平等 取 扱  観点   既 発生    遅延損害金      債権
放棄 対象   検討    要望   

 平成  年 月 監査対象部署全部署 協議 行  
本件     複数部署 関係  意見      
今後関係各課 検討 調整 行  対応 決定    

検討中 保険年金課
市民生
活部

   

  



平成  年度包括外部監査結果報告    意見

監査対象 
   

項目
指摘 
意見

主 内容
 改善 状況
 意見 受   考 方 対応状況

措置等対
応状況 
区分

所管課 部局
報告
書

   

 債権番
号     
   区画
整理事業
貸付金 
   

  各年分実績報告書
等 未入手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土地区画整理事業運営資金貸付契約書第  条第 項    貸付期間 含   各年  月 日  当該年 翌年  月  日   間    
対象事業 遂行 状況 関  報告 行    書類及 当該期間 係 精算額 記載  運営資金貸付金実績報告書   他 必要書類 
添     当該年 翌年  月  日   甲 提出          規定      
 平成  年度    土地区画整理事業運営資金貸付金      管理状況 調査      市所管課   貸付金 充当対象   実施 
 委託及 工事等 対象事業   誤  認識  結果 貸付 実施  年度 実績報告書 提出 受  際  貸付金 決定金額 対  貸
付金精算額 同額    単年度 対象事業 完了   考   新規 貸付 実施     年度      組合  各年分実績報告書等 
入手      
 各年分実績報告書等      対象事業 遂行 状況         運用 問題    法令等 遵守 目的 重要性 勘案    事
業年度毎 各年分実績報告書等 入手  必要    

 結果 
 対象事業   土地区画整理事業 遂行 状況 確認  対象事業 実績 成果 把握       債務者   組合  各年分実績報告
書等 入手    要望   

  柏市高柳駅西側土地区画整理組合 平成  年分
実績報告書等 提出 要求  平成  年度 月 提出
予定   

措置等 
講  

市街地整備課 都市部    

  償還期限 年月日
 定    貸付契約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貸付金契約 締結      貸付実行前 償還期限 定  不測 事態   償還 困難    場合   随時 変更契約書 締結    
 原則的 方法    
      平成  年度及   年度 貸付金      貸付契約 締結  際  償還期限  解散認可 前日          償還期限 
年月日 定     
 償還期限    年月日  適正 貸付  仕組  遵守  運用 問題    個別 事案    資産 保全 目的   重要 視点  
    貸付契約 締結       適切 定  必要    

 結果 
 貸付契約書等 金銭消費貸借契約書 締結  場合   当初 契約締結時 償還期限 年月日 定  事業停滞等   償還 困難   
 場合   随時 変更契約書 締結    要望   

 平成  年度以降 貸付金契約      償還期限
  解散認可 前日       年 月 日    具
体的 日   改  事業停滞等   償還期限  
 履行 困難    場合   償還期限 変更契約
書 締結      

措置等 
講  

市街地整備課 都市部    

  繰上 償還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組合  平成  年度中 全  保留地処分 行     解散認可 受     計画  平成  年度収入支出補正予算 決     市所管
課         組合補正予算 決定     組合 平成  年度 解散認可 受  意思        平成  年度 当該貸付金  全
額返済 可能 考         平成  年度      依然 保留地処分 課題 残          組合員   清算金 分割支払 
 生  事    平成  年度 解散認可 受     場合    
 組合  平成  年度中 組合 解散及 事業 結了手続  進  予定      全  保留地 処分完了 借入金元金 償還完了 見込
  補正予算 承認        平成  年  月  日現在 保留地処分実績額       千円        平成  年度中 全  保留地 処
分 完了    場合   事業費 支障   範囲  剰余金 生  見込     
 
 結果 
 平成  年度 組合 解散認可 受        余剰資金 相当  額 認    場合   債権残高 一部 繰上 償還 対象   
  組合 引 続 協議    要望   

 平成  年 月  日現在 組合 解散認可 受   
     平成  年度 貸付金残額          
  円 償還      

措置等 
講  

市街地整備課 都市部    

 債権番
号     
   社会
福祉施設
整備貸付
金   
 

  貸付先      
     

意見

 現状 問題点 
 柏市社会福祉施設整備資金貸付事務取扱要領第  条   資金 貸付後 貸付目的達成    必要 指導 行  規定       貸付
先        関  具体的 規定    一方 社会福祉法人及 社会福祉施設 対    社会福祉法       各種福祉法令等 
基   保健福祉部法人指導課 定期的 実地及 書面  指導監査 行       結果 障害福祉課 合議        貸付部門 
保健福祉総務課   指導監査 結果 合議       
 貸付先 財政状態及 経営成績      対象事業 遂行 状況         運用 問題    対象事業   施設 創設等 完
成  後 債務者 業務又 資産 状況等          重要性 勘案    事業年度毎 決算書 予算書等 入手  必要    

 結果 
 債権保全上 問題 有無 関係   指導監査 結果 貸付部門 所管課 合議       決算書 予算書等 提出求  等 債務者 
業務又 資産 状況等 定期的           要望   

 指導監査 結果      平成  年度  法人指
導課  合議    事      
    毎年度 決算書 確認 行  共 年  回  
月及  月  対象施設 直接訪問  現況 確認  
    

措置等 
講  

社会福祉課
 監査実施時 
保健福祉総務
課 

保健福
祉部

   

  


